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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附 表
	序号
	项目内容
	内容规定

	1
	项目编号
	JSZC-320500-SZSD-C2026-0022

	2
	项目名称
	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

	3
	响应文件 有效期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之日起九十天（日历日）

	4
	磋商保证金
	本项目免收磋商保证金。

	5
	磋商文件
	本项目采用电子响应文件，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制作上传电子响应文件，供应商无需提供纸质响应文件。

	6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7月7日13：30（北京时间）
响应文件必须在截止时间前完成提交（上传），逾期提交（上传）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7
	开启时间
开启地点
	2026年7月7日13：30（北京时间）
“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
本项目为“不见面”磋商方式。在开启（开标）环节，供应商须在规定解密时间内，自行使用CA证书对其加密的电子响应文件完成解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逾期未解密或解密失败的，其响应将被拒绝，并视为自动放弃本次磋商资格。

	8
	评审时间
评审地点
	2026年7月7日13：30（北京时间）
苏州高新区邓尉路105号狮山科技馆8楼

	9
	成交
服务费
	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预算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该部分预算金额的1.5%计算；预算金额在100万元（含）至500万元之间的部分，按该部分预算金额的1.1%计算。单个项目的代理服务费不足3000.00元时，按3000.00元收取。
说明：代理服务费以采购预算金额为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例如，若预算金额为150万元，则代理服务费计算方式为：100万元以下部分×1.5% +（150万元-100万元）× 1.1%。
本项目采购预算已包含代理服务费：¥34250.00；由成交单位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付清。
服务费交纳账户：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苏州南门支行
账  号：7323010182600103353

	10
	监督管理
	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电话：0512-6861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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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的潜在供应商应在“苏采云系统”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6-07-07 13：3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ZC-320500-SZSD-C2026-0022
2、项目名称：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人民币）：贰佰柒拾伍万元整（¥2750000.00）
最高限价（人民币）：贰佰柒拾万捌仟玖佰叁拾陆元整（¥2708936.00）
	序号
	服务院区
	分项预算
最高限价（元）
	服务期限

	1
	白塔院区
	1199093.20
	两年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280.00
	

	3
	山塘院区
	188256.00
	

	4
	康复院区
	1281306.80
	

	合计
	2708936.00
	


注：响应报价不得超过本次采购预算金额及各分项预算最高限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5、采购需求：针对苏州市立医院白塔院区（含社区）、山塘院区、康复院区所有空调设备（不含净化区域）及热交换器、冷却塔、水泵等空调附属设备进行日常维修和保养服务（具体内容详见磋商文件采购需求）。
6、合同履行期限：两年。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即：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服务的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包含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自磋商文件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2、地点：“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 
3、方式：“苏采云”系统自行下载采购文件
4、售价：免费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6-07-07 13：30（北京时间）
2、地点：“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 
五、开启：
1、时间：2026-07-07 13：30（北京时间）
2、地点：苏州市市辖区政府采购不见面虚拟开标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采购的有关信息将在苏州市政府采购网、江苏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有关该采购项目的 更正、中标（成交）等信息亦在以上网站发布，请随时关注。
2、政府采购监督电话：0512-68616651。
3、CA证书及电子签章办理：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需办理江苏省电子政务证书认证中心CA证书和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电子签章。具体办理方法：登录苏州市政府采购网，在“法规政策”栏目中查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更换全省政府采购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的通知》，在“苏采云”系统登录界面查看“新CA办理指南”。“苏采云”系统目前仅支持本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江苏省内各地区办理的“苏采云”系统政务CA证书在全省范围内通用。苏州现场办理地址：苏州高新区邓尉路105号狮山科技馆1楼服务大厅，咨询电话：0512-65737699。
4、登录报名：插入CA证书登录“苏采云”系统；在系统中选择具体项目，点击“我要参与”，签章并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的日期视为供应商依法获取采购文件的日期。请供应商自行打印并妥善保管《投标供应商确认函》；提出质疑时，须将《投标供应商确认函》与质疑函一并提交；未依照采购公告要求提交《投标供应商确认函》的供应商，视为未参与该项政府采购活动，不具备对该项目提出质疑的法定权利（但因供应商资格条件或获取采购文件时间设定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原因使供应商权益受损的除外）。
5、电子响应文件制作与提交：
5.1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形式，请供应商在“苏采云”系统中成功参与项目后，务必按以下步骤操作： 在“已参与项目”界面中下载电子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将下载的文件导入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方可进行响应文件的制作和提交（具体操作详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
5.2电子响应文件须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至“苏采云”系统，逾期上传或未成功上传的，视为自动放弃本项目磋商响应资格。
5.3各供应商应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网络带宽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提前完成上传操作。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电子响应文件未能成功上传的，相关责任及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线上开标注意事项：
6.1线上参加开标（开启）会方式：本项目采用不见面磋商形式，供应商可通过“苏采云”系统在线参与开标（开启）会，具体方式如下：
6.2登录“苏采云”系统后，在平台首页点击“开标大厅”，进入江苏省政府采购一体化不见面开标（采购）大厅。在“今日项目”列表中，选择本项目并点击进入不见面开标系统。
6.3开启阶段，在系统【供应商解密】环节，供应商必须使用CA证书对电子响应文件进行解密。未在系统规定的解密时间内完成解密的，视为自动放弃参与本项目。
6.4为确保磋商过程顺利进行，请供应商提前检查电脑、系统及相关设备（如摄像头、麦克风等视频输入输出设备）是否正常运行。自开启起至项目结束，供应商须保持系统在线状态，全程参与。
7、供应商在报名、下载、制作采购文件过程中如有软件操作方面疑问，请拨打：
7.1注册咨询：13914088964；
7.2 CA技术咨询电话：400-608-6099；
    7.3签章使用问题：025-83633811、025-83633812、15380932027；
7.4系统使用指导与咨询：联系电话：13914088964、0512-69820854；
7.5智能客服：登录苏采云系统后，联系系统右下方智能客服图标进行咨询。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要求及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苏州市立医院
地址：苏州市道前街26号
联系方式：鲍一明/0512-62363157
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虎丘区滨河路1388号3B 501室
联系方式：褚磊/0512-6520141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褚磊、叶素萍、曾颖、陈婷
电话：0512-65201419


二、供应商须知
1.总则
1.1采购方式及定义
1.1.1本次采购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以下简称磋商），本竞争性磋商文件仅适用于竞争性磋商公告中所述项目。
1.1.2采购人指本项目的需求方苏州市立医院。
1.1.3招标代理机构指负责组织本次竞争性磋商的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1.2合格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2.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2.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2.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2.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2.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3联合响应及转包、分包
1.3.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1.3.2本项目不接受转包、分包。
1.4供应商必须通过“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进行网上报名并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未按规定报名的不得参加本次竞争性磋商活动。
1.5适用法律：本次竞争性磋商及由此产生的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制约和保护。
1.6磋商费用：供应商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磋商相关的费用。无论磋商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招标代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2.竞争性磋商文件
2.1竞争性磋商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2.1.1前附表
2.1.2目录
2.1.3竞争性磋商公告
2.1.4供应商须知
2.1.5采购项目需求
2.1.6评审方法及评分标准
2.1.7合同主要条款
2.1.8附件格式
2.1.9竞争性磋商文件的约束力：供应商一旦获取本竞争性磋商文件并决定参加磋商，即视为接受本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所有规定和约束，并自竞争性磋商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已知悉或应当知悉自身权益是否受到损害。
2.2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澄清及修改
2.2.1任何要求对竞争性磋商文件进行澄清的供应商，应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五日前，按竞争性磋商公告中的通讯地址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代理机构。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前，招标代理机构可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澄清或修改的内容作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若澄清或修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招标代理机构将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至少5日前，通过相关媒体发布书面更正公告，通知所有获取磋商文件的供应商。不足5日的，招标代理机构应顺延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2.2.2供应商应及时关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的更正（补充）公告，同时在“苏采云”系统中下载更正（补充）资料，如有遗漏（包括但不限于文件未下载或下载不完整），可能无法解密响应文件，由此所造成的磋商失败或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补充通知（包括更正公告）将作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响应单位具有约束力。
3.响应文件的提交及编制
3.1电子响应文件要求
3.1.1制作电子响应文件：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方式，供应商请使用“苏采云”工具制作电子响应文件。操作方法详见（具体详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
3.1.2电子响应文件中要求加盖公章的，应加盖响应单位电子公章。
3.1.3电子响应文件制作完成后，请于响应文件网上提交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至“苏采云”系统，否则视为放弃参加该采购项目。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的时间以系统收到上传的电子响应文件时间为准，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到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电子响应文件上传不成功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3.1.4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其提交的响应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3.2响应文件的组成（具体按平台响应文件制作软件目录一一对应上传）
3.2.1封面；
3.2.2磋商报价表（苏采云开标一览表）；
3.2.3磋商响应单位情况表；
3.2.4磋商响应函。
3.2.5资格审查响应文件
3.2.5.1供应商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3.2.5.2响应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3.2.5.3响应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授权）；
3.2.5.4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3.2.5.5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或其他组织、自然人及成立未满一年的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原件扫描件）；
3.2.5.6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期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复印件和近期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如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或银行代扣证明。响应单位如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3.2.5.7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
3.2.5.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2.5.9《中小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2.5.10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2.5.11响应单位与其他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表；
3.2.5.12其他有关资格证明的文件。
3.2.6符合性审查响应文件
3.2.6.1分项报价明细表；
3.2.6.2技术服务要求偏离表；
3.2.6.3商务条款偏离表；
3.2.6.4其他有关符合性证明的文件。
3.2.7综合评审响应文件
3.2.7.1磋商文件评分标准中涉及的详细服务方案等；
3.2.7.2响应单位投入的人员情况介绍及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需提供人员配备方案《配备人员一览表》）（如有）；
3.2.7.3响应单位综合履约能力证明文件等；
3.2.7.4其他可以证明磋商供应商资信、资质和服务质量的证书、文件等评审所需资料（如有）。
注：（1）以上资格审查要求提供的材料，是作为对供应商资格审查、质疑身份认定的依据，响应供应商必须提供并加盖电子公章。否则，磋商响应文件将被认定为不符合资格审查要求。
（2）以上符合性审查须提供的资料，响应供应商必须提供并加盖电子公章。否则，磋商响应文件将被认定为未实质性响应。
（3）制作电子响应文件时必须与投标文件制作软件目录一一对应，将相关资料上传至相应模块，如未按照系统中模块上传的，相关不利后果（如资格审查不通过、符合性审查不通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磋商保证金：本项目免收磋商保证金。
5.勘察现场（若有）：
5.1供应商可根据需要，在提交响应文件前自行勘察项目现场及周围环境，以获取编制响应文件和签订合同所需的资料。勘察现场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2采购人向供应商提供的现场资料和数据仅作为参考信息。采购人对供应商基于该等信息所作出的任何推论、理解及结论不承担任何责任。
5.3经采购人允许，供应商可进入项目现场进行勘察，但不得因此使采购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承担任何责任或遭受损失。供应商应自行承担现场勘察过程中的全部责任与风险。
5.4供应商应在现场勘察时，充分了解现场状况及周边交通等情况，以获取可能影响响应报价的全部资料。成交后，供应商不得以对现场情况了解不充分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或调整要求，采购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亦不作任何答复。
6.提示与要求
6.1供应商应仔细阅读采购文件的全部内容，并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编制响应文件，确保所提供全部资料真实、准确，以对采购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响应文件可能被拒绝。
6.2无论供应商是否提交响应文件，均应对采购文件及后续发出的所有通知、文件等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6.3计量单位与文字
6.3.1除采购文件另有特殊要求外，响应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均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6.3.2响应文件应使用中文编制。确需使用其他文字的，应同时附有中文译本。未附中文译本或中文译本不准确的，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4报价（编制）要求的说明
6.4.1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供应商总报价应包括在承包期内完成服务内容所需要人员工资、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用、社保、意外险及各类保险、运输、洗涤、租费、税金、利润、管理费、维护及平时保养耗材费用、工具损耗、代理服务费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响应报价为最终报价，除非因特殊原因并经双方协商同意，响应单位不得要求追加任何费用。
6.4.2供应商应对磋商采购文件要求的所有内容进行报价，只响应其中部分内容者，其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6.4.3一项内容只允许一个报价，采购人不接受任何有选择性的报价。
6.4.4响应报价中的单价和总价均应使用人民币表示，除非合同的特殊条款另有规定。
6.5磋商小组将对实质性响应的文件进行审核，检查是否存在计算上或累加上的算术错误，修正原则如下：
6.5.1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6.5.2单价乘数量不等于总价时，如数量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以单价计算金额为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应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如数量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该响应文件将不予以详细评审，也不成交；
6.5.3对不同文字文本的解释发生异议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6.5.4如供应商不同意以上修正，其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7.磋商采购程序
7.1招标代理机构将在竞争性磋商公告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主持磋商采购活动。
7.2供应商通过“苏采云”系统在线参与磋商活动；并按照《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响应文件进行解密。
7.3在磋商响应文件网上提交截止时间止，成功解密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时，本次采购活动失败。
注：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项情形的，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可以为2家。
7.4磋商小组（由评审专家及采购人代表组成）审查供应商解密的响应文件。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磋商小组可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对含义不明确、表述不一致或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其实质性内容。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或更正应以书面形式做出，供应商的响应应加盖单位电子公章。
注：本项目采用线上澄清方式。磋商小组将通过系统向供应商发布“澄清要求函”，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系统提交“澄清响应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时间以系统中倒计时为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澄清确认资料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7.5只有通过磋商资格审查和响应文件审查（即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要求）的供应商方可进入磋商程序（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磋商小组应告知相关供应商）。
7.6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将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7.7供应商应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
7.8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将通过系统向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发布“最后报价要求函”及报价格式表，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供应商须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最终报价不得高于第一次报价。
7.9供应商未在磋商小组规定的时间内（以系统中倒计时为准）通过系统提交最后报价的，视为放弃，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最后报价格式表须加盖CA电子公章，否则视为未提交。线上最后报价只有一次机会，提交后无法撤回，请供应商慎重操作。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可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退出磋商，并通过系统提交“退出磋商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
注：进入项目评审流程后，建议各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始终保持通讯顺畅，时刻关注不见面开标大厅，不离开不见面开标大厅。
[bookmark: OLE_LINK20]7.10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后，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
8.异常低价响应审查
8.1评审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磋商小组应当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程序：
8.1.1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响应报价平均值×50%；
8.1.2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响应报价50%的，即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响应报价×50%；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4]8.1.3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8.1.4磋商小组基于专业判断，认定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8.2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对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其中，属于第8.1.3项情形的，供应商已随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8.3磋商小组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8.4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为磋商小组在评审现场及时获取同类项目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相关信息资料提供便利。磋商小组借助互联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信息的，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实施影响评审公正的行为。
8.5异常低价响应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记录，并随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书面说明及证明材料，以及磋商小组有关互联网浏览、查询历史一并归档。
9.响应无效和终止磋商活动条款
9.1响应无效条款
9.1.1供应商不具备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9.1.2响应文件签署不符合要求的；
9.1.3最终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不能成交；
9.1.4不符合法律法规和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9.1.5其他法律、法规及本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属响应无效的情形。
9.2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的条款：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代理机构将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9.2.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9.2.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9.2.3在采购过程中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不足三家的；
9.2.4在采购活动中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10.确定成交、询问及质疑
10.1确定成交供应商
10.1.1评审办法：采购人授权磋商小组根据本文件规定的成交原则，在最终响应报价不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且响应内容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不少于三家）中，按综合得分排名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并编写评审报告。
10.1.2采购人在收到评审报告后，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选供应商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10.1.3招标代理机构在成交供应商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在采购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成交结果。
10.2询问及质疑
10.2.1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十一条规定，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因此凡是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必须依法获取采购文件，并请将符合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及网上报名的《投标供应商确认函》与质疑函一起递交，否则不予受理。
10.2.2本次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10.2.3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收到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10.2.4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报名确认函等）。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0.2.4.1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0.2.4.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10.2.4.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10.2.4.4事实依据；
10.2.4.5必要的法律依据；
10.2.4.6提出质疑的日期。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供应商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其授权委托书上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质疑递交地点：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联系地址：苏州虎丘区滨河路1388号3B 501室；电话：0512-65201419；联系人：褚磊）。
11.成交通知书
11.1成交通知书：确定成交供应商后，招标代理机构在法定时间内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请成交供应商在成交结果公告届满之日起30日内，使用CA证书登录“苏采云”系统及时下载成交通知书。
11.2未成交通知书：请未成交供应商在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用于接收《未成交通知书》的电子邮件地址。未按时提供或提供信息有误的，视为自动放弃并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11.3成交通知书将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11.4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成交结果，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成交结果。
11.5采购单位对未成交供应商不承担解释未成交原因的义务。
12.授予合同
12.1签订合同
12.1.1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按照磋商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服务要求等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12.1.2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超出磋商文件以外的任何要求作为签订合同条件，不得与成交供应商订立背离磋商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及服务要求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12.1.3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12.1.4竞争性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竞争性磋商过程中有关澄清、承诺文件均应作为合同附件。
12.2服务的追加、减少
12.2.1采购结束后，采购人若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必须对采购项目所牵涉的服务进行适当减少时，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竞争性磋商采购时的价格水平做相应的调减，并据此签订补充合同。
12.2.2项目结束后，采购人若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必须对采购项目所牵涉的服务进行适当的添购时，由于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经相关部门批准，可以继续从成交供应商处按照规定的采购方式进行添购但金额不超过原合同金额的10%，且所牵涉的服务的价格水平不得超过本次竞争性磋商的水平且低于当时的社会平均价。服务的添购，应在本次政府采购合同的基础上，另行签订货物和服务的添购合同。
13.服务费
13.1成交供应商须按前附表的规定，根据预算总金额计算并支付服务费，该费用应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付清。
13.2成交供应商如果未按规定缴纳服务费，须支付本磋商文件公布的预算金额的2%作为违约赔偿金，并保留诉讼的权利。
13.3缴纳代理服务费时，供应商须提供开票信息。【注：发票开出后一律不予退换。供应商须对所提供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因材料信息内容的差错缺漏等而导致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开票信息
	报名单位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税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13.4成交供应商须将公司开票信息以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邮箱：szsdzb@126.com。完成服务费缴纳后，凭银行付款回单至代理机构领取成交通知书及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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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购需求
受苏州市立医院委托，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对其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在国内组织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参加磋商。
一、磋商编号：JSZC-320500-SZSD-C2026-0022
二、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预算金额（人民币）：贰佰柒拾伍万元整（¥2750000.00）
最高限价（人民币）：贰佰柒拾万捌仟玖佰叁拾陆元整（¥2708936.00）
	序号
	服务院区
	分项预算
最高限价（元）
	服务期限

	1
	白塔院区
	1199093.20
	两年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280.00
	

	3
	山塘院区
	188256.00
	

	4
	康复院区
	1281306.80
	

	合计
	2708936.00
	


注：响应报价不得超过本次采购预算金额及各分项预算最高限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四、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述：针对苏州市立医院白塔院区（含社区）、山塘院区、康复院区所有空调设备（不含净化区域）及热交换器、冷却塔、水泵等空调附属设备进行日常维修和保养服务。
（二）服务内容：包括对医院内离心冷水机组、螺杆冷水机组、风能热泵机组、磁悬浮主机、冷冻循环水泵、冷却塔、水处理、锅炉、板式换热机组、全自动软水器、蒸汽凝结水泵、立式空气处理机、吊装柜式空气处理机(新风工况）、卧式新风机、风机、送排风系统、风机盘管、多联机、分体空调等系统维护（集控BA）服务，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三）维护清单（具体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1、白塔院区
	一、风机盘管（共150台）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所在区域
	备注

	1
	风机
盘管
	
	FRWA卧式暗装风机盘管机组（电机功率40w）
	台
	150
	风机盘管分布在内科楼3-4楼、2楼西侧5个房间
	

	二、手术室、ICU等区域用空调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所在区域
	

	1
	专用
空调
	申菱
	WLFDJ85H，制冷量36.6kw
	套
	1
	门诊ICU
	含外机维护

	
	
	
	WLFDJ33H，制冷量33.3kw
	套
	1
	门诊ICU
	

	2
	
	申菱
	SW-5H，制冷量11.8kw
	套
	1
	肿瘤实验室
	

	3
	
	麦克维尔
	10HP
	套
	2
	静脉配置中心
	

	
	
	
	5HP
	套
	1
	静脉配置中心
	

	4
	
	格力
	FGR30/B-N4(O），制冷量30kw
	套
	1
	供应室
	

	
	
	
	FGR20/A(O），制冷量20kw
	套
	1
	肿瘤中心
	

	5
	
	日立
	
	套
	1
	信息中心
	

	
	
	格力
	10HP
	套
	1
	信息中心
	

	
	
	大金
	5HP
	套
	1
	信息中心
	

	6
	
	日立
	
	套
	1
	CT机房
	

	7
	
	艾默生
	恒温恒湿机组
	套
	2
	直线加速
	

	8
	
	申菱
	SW-5H，制冷量11.8kw
	套
	2
	门诊手术室
	

	9
	
	约克
	4000立方米/小时
	套
	1
	外科楼
	

	
	
	约克
	2500立方米/小时
	套
	1
	外科楼
	

	
	
	约克
	6100立方米/小时
	套
	1
	外科楼
	

	
	
	约克
	8010立方米/小时
	套
	2
	外科楼
	

	
	
	约克
	8480立方米/小时
	套
	1
	外科楼
	

	
	
	约克
	8660立方米/小时
	套
	1
	外科楼
	

	
	
	约克
	3500立方米/小时
	套
	2
	外科楼
	

	
	
	约克
	3100立方米/小时
	套
	3
	外科楼
	

	10
	
	罗勃特
	1000立方米/小时
	套
	3
	外科楼
	

	三、新风机组（共15台）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所在区域
	备注

	1
	新风
机组
	GK
	柜式，87.2kw
	台
	14
	内科大楼
	

	2
	新风机组
	
	ZKT45，制冷量259kw，风量45000立方/小时，送风功率15kw
	套
	1
	门诊大厅
	

	四、风能热泵机组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所在区域
	备注

	1
	风能
热泵
	麦克维尔
	MDS180ER5
	台
	4
	内科楼负一层
	含保养药水，水处理费用

	2
	风能
热泵
	麦克维尔
	MAC230ER5
	台
	23
	外科楼、门诊楼
	

	3
	风能
热泵
	麦克维尔
	MDS070FR5F
	台
	1
	内科楼一楼
	

	4
	风能
热泵
	麦克维尔
	MDX36C
	台
	2
	内科楼负一层
	

	5
	风能
热泵
	麦克维尔
	MAC230ER5LH
	台
	27
	手术室、内科楼
	

	五、多联机（VRV）（共4220匹）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所在区域
	备注

	1
	SMMS系列多联机室外机
	东芝
	MMY-MAP1201HT8
	台
	22
	内科大楼
	31台外机，208台内机，总制冷量370HP

	
	SMMS系列多联机室内机
	东芝
	MMY-MAP1001HT8
	台
	1
	
	

	
	
	东芝
	MMU-AP0091H
	台
	23
	
	

	
	
	东芝
	MMU-AP0121H
	台
	76
	
	

	
	
	东芝
	MMU-AP0151H
	台
	13
	
	

	
	
	东芝
	MMU-AP0181H
	台
	27
	
	

	
	
	东芝
	MMU-AP0241H
	台
	22
	
	

	
	
	东芝
	MMU-AP0271H
	台
	1
	
	

	
	
	东芝
	MMU-AP0301H
	台
	37
	
	

	
	
	东芝
	MMU-AP0361H
	台
	3
	
	

	
	
	东芝
	MMU-AP0481H
	台
	2
	
	

	
	
	东芝
	MMD-AP0181BH
	台
	1
	
	

	
	
	东芝
	MMD-AP0361BH
	台
	1
	
	

	
	
	东芝
	MMY-MUP1601HT8Y-CF
	台
	6
	
	

	
	
	东芝
	MMY-MUP1401HT9Y-CF
	台
	1
	
	

	
	
	东芝
	MMY-MUP1201HT10Y-CF
	台
	1
	
	

	
	线控器
	东芝
	RBC-AMT21E
	只
	144
	
	

	
	线控器
	东芝
	RBC-AMT31E
	只
	62
	
	

	
	中央控制系统
	东芝
	
	套
	1
	
	

	
	MCY
	东芝
	MCY-MHP0805HT8-C
	套
	1
	门诊2楼胃镜科
	2台外机，内机5台，制冷量14HP

	
	MCY
	东芝
	MCY-MHP0606HT-C
	套
	1
	门诊楼1楼
	

	2
	SMMSi系列多联机室外机
	东芝
	MMY-MHP1604HT8-C
	台
	1
	配电机房
	1台外机，5台内机，总制冷量16HP

	
	SMMSi系列多联机室内机
	东芝
	MMU-AP0301H-C
	台
	2
	
	

	
	
	东芝
	MMU-AP0304HY-C
	台
	1
	
	

	
	
	东芝
	MMU-AP0484HY-C
	台
	2
	
	

	3
	室内机
	大金
	FXFP28LVC
	台
	3
	外科楼产房
	

	
	
	
	FXFP36LVC
	台
	2
	外科楼产房
	

	
	
	
	FXFP56LVC
	台
	4
	外科楼产房
	

	
	
	
	RUXYQ18BA
	台
	1
	外科楼产房
	

	
	
	
	RUXYQ10BA
	台
	1
	外科楼产房
	

	
	34匹室外机组VRV-01
	大金
	RUCXYQ34BA
	套
	1
	外科大楼1~5层
	

	
	36匹室外机组VRV-02
	大金
	RUCXYQ36BA
	套
	1
	
	

	
	38匹室外机组VRV-03
	大金
	RUCXYQ38BA
	套
	2
	
	

	
	40匹室外机组VRV-04
	大金
	RUCXYQ40BA
	套
	2
	
	

	
	60匹室外机组VRV-05
	大金
	RUCXYQ60BA
	套
	8
	
	

	
	62匹室外机组VRV-06
	大金
	RUCXYQ62BA
	套
	1
	
	

	
	内藏风管式室内机D-01
	大金
	FXDP40QPVC
	台
	1
	
	

	
	内藏风管式室内机D-02
	大金
	FXDP45QPVC
	台
	4
	
	

	
	内藏风管式室内机D-03
	大金
	FXDP50QPVC
	台
	2
	
	

	
	内藏风管式室内机D-04
	大金
	FXDP56QPVC
	台
	7
	
	

	
	内藏风管式室内机D-05
	大金
	FXDP63QPVC
	台
	150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1
	大金
	FXFP28LVC
	台
	31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2
	大金
	FXFP36LVC
	台
	9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3
	大金
	FXFSP45BA
	台
	10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4
	大金
	FXFP56LVC
	台
	3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5
	大金
	FXFP71LVC
	台
	10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6
	大金
	FXFP80LVC
	台
	27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7
	大金
	FXFP90LVC
	台
	6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8
	大金
	FXFP100LVC
	台
	6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09
	大金
	FXFP125LVC
	台
	1
	
	

	
	四面出风嵌入型室内机F-10
	大金
	FXFP140LVC
	台
	7
	
	

	
	1080风量新风室内机X-01
	大金
	FXMFP140AB
	台
	1
	
	

	
	1680风量新风室内机X-02
	大金
	FXMFP224AB
	台
	10
	
	

	
	2100风量新风室内机X-03
	大金
	FXMFP280AB
	台
	8
	
	

	
	1000风量全热交换器Q-01
	大金
	VAM1000GMVE
	套
	8
	
	

	
	800风量全热交换器 Q-02
	大金
	VAM800GMVE
	套
	1
	
	

	4
	34匹室外机组VRV-01
	大金
	RUCXYQ34BA
	套
	1
	3号楼、6号楼
	9套系统，总制冷量108HP

	
	MDV4
	美的
	MDV335W/DSN1-880
	套
	9
	
	

	
	
	美的
	MDV280W/DSN1
	套
	2
	门诊楼-1楼食堂
	2套系统，总制冷量22HP

	
	
	美的
	MDV335W/D
	套
	1
	内科楼
负一层
	

	
	
	美的
	MDV260
	套
	2
	内科楼
	

	
	
	美的
	MDV335W/DSN1
	套
	1
	
	

	5
	VRV室外机
	格力
	GW160
	套
	2
	4号楼
	

	
	
	格力
	GW71
	套
	1
	
	

	
	
	天加
	T1MS180CXT
	套
	3
	食堂
	

	
	
	三菱重工
	FZC735KXDE2HQ
	套
	1
	5号楼
	

	6
	室外机（VRVIII）
	大金
	RHXYQ8PAY1
	台
	10
	新门诊大楼
	83台外机、586台内机，总制冷量968HP

	
	
	
	RHXYQ10PAY2
	台
	33
	
	

	
	
	
	RSQ250
	
	1
	内科楼
	

	
	
	
	RSQ205
	
	2
	内科楼
	

	
	
	
	RUXYQ16BA
	
	1
	内科楼
	

	
	
	
	RUXYQ250BAY
	
	1
	内科楼
	

	
	
	
	RHXYQ12PAY3
	台
	15
	
	

	
	
	
	RHXYQ14PAY4
	台
	11
	
	

	
	
	
	RHXYQ16PAY5
	台
	14
	
	

	
	室内机(VRVIII)
	大金
	FXFP22MMVC
	台
	105
	
	

	
	
	
	FXFP28MMVC
	台
	116
	
	

	
	
	
	FXFP36MMVC
	台
	109
	
	

	
	
	
	FXFP45KMVC
	台
	56
	
	

	
	
	
	FXFP56KMVC
	台
	42
	
	

	
	
	
	FXFP71KMVC
	台
	75
	
	

	
	
	
	FXFP90KMVC
	台
	33
	
	

	
	
	
	FXFP100KMVC
	台
	17
	
	

	
	
	
	FXFP112KMVC
	台
	10
	
	

	
	
	
	FXFP125KMVC
	台
	19
	
	

	
	
	
	FXFP140KMVC
	台
	10
	
	

	7
	室内机天花板嵌入式(环绕气流）
	大金
	FXFP28LVC
	台
	34
	7号楼
	

	
	室内机
	
	FXFP36LVC
	台
	13
	
	

	
	室内机
	
	FXFP45LVC
	台
	15
	
	

	
	室内机
	
	FXFP56LVC
	台
	24
	
	

	
	室内机
	
	FXFP71LVC
	台
	6
	
	

	
	室内机
	
	FXFP90LVC
	台
	13
	
	

	
	超薄风管式
	
	FXDP56QPVC
	台
	10
	
	

	
	新风机内机
	
	FMQ25PG20
	台
	10
	
	

	
	新风机内机
	
	FXMFP140AB
	台
	5
	
	

	
	多联空调室外机
	
	RUXYQ8BA
	台
	1
	
	

	
	多联空调室外机
	
	RUXYQ32BA
	台
	2
	
	

	
	多联空调室外机
	
	RUXYQ48BA
	台
	3
	
	

	
	多联空调室外机
	
	RUXYQ10BA
	台
	5
	
	

	8
	室内机
	大金
	FXFP28LVC
	台
	26
	8号楼
	

	
	室内机
	
	FXFP36LVC
	台
	8
	
	

	
	室内机
	
	FXFP71LVC
	台
	4
	
	

	
	室内机
	
	FXFP80LVC
	台
	2
	
	

	
	室内机
	
	FXFP90LVC
	台
	4
	
	

	
	室内机
	
	FXFP45LVC
	台
	3
	
	

	
	超薄风管式
	
	FXDP45QPVC
	台
	40
	
	

	
	超薄风管式
	
	FXDP22QPVC
	台
	2
	
	

	
	多联空调室外机
	
	RUXYQ36BA
	台
	4
	
	

	
	三维热管能量回收机组
	
	HPQ(L）-05
	台
	2
	
	

	六、一拖一分体空调（共109台）

	序号
	名 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所在区域
	

	1
	柜机
	海尔
	5HP
	台
	2
	辅助用房
	

	2
	柜机
	春兰
	5HP
	台
	3
	
	

	3
	柜机
	美的
	5HP
	台
	2
	
	

	4
	柜机
	格力
	5HP
	台
	2
	
	

	5
	柜机
	海尔
	3HP
	台
	3
	
	

	6
	柜机
	春兰
	3HP
	台
	3
	
	

	7
	吸顶机
	海尔
	5HP
	台
	2
	
	

	8
	吸顶机
	三星
	5HP
	台
	1
	
	

	9
	吸顶机
	开利
	5HP
	台
	1
	
	

	10
	吸顶机
	格力
	5HP
	台
	2
	
	

	11
	挂机
	海尔
	2HP
	台
	6
	
	

	12
	挂机
	格力
	2HP
	台
	3
	
	

	13
	挂机
	春兰
	1.5HP
	台
	18
	
	

	14
	挂机
	美的
	1.5HP
	台
	16
	
	

	15
	挂机
	格力
	1.5HP
	台
	13
	
	

	16
	挂机
	海尔
	1.5HP
	台
	22
	
	

	17
	挂机
	LG
	1.5HP
	台
	1
	
	

	18
	挂机
	春兰
	1HP
	台
	9
	
	

	七、系统维护

	1
	集控BA
	
	
	项
	1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多联机（共430匹）、分体机（共180台）
	序号
	位置
	机型
	单位
	数量

	1
	苏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美的多联机外机
	台
	5

	
	
	内机天花机
	台
	36

	
	
	格力多联机外机
	台
	2

	
	
	天花机内机
	台
	11

	
	
	1.5匹挂机
	台
	14

	2
	白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匹柜机
	台
	11

	
	
	5匹天花机
	台
	3

	
	
	1.5匹挂机
	台
	43

	3
	三元一村卫生服务中心
	1.5匹挂机
	台
	8

	
	
	3匹柜机
	台
	1

	4
	西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匹挂机
	台
	8

	
	
	3匹柜机
	台
	2

	5
	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美的560外机
	台
	1

	
	
	天花机内机
	台
	10

	6
	苏州市立医院机关诊所
	格力1.5匹挂机
	台
	7

	
	
	美的1.5匹挂机
	台
	3

	7
	瑞华医院骨科实验室
	美的多联机外机
	台
	1

	
	
	天花机内机
	台
	14

	
	
	1.5匹挂机
	台
	7

	
	
	3匹挂机
	台
	1

	8
	润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格力5匹柜机
	台
	3

	
	
	3匹柜机
	台
	5

	
	
	1.5匹挂机
	台
	42

	9
	平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美的多联机天花机内机
	台
	75

	
	
	1.5匹挂机
	台
	68

	
	
	3匹柜机
	台
	16

	10
	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金多联机天花机
	台
	71

	
	
	风管机
	台
	10

	
	
	5匹一拖一风管机
	台
	4

	
	
	美的3匹柜机
	台
	1

	
	
	格力3匹天花机
	台
	1


3、山塘院区：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热水循环泵
	
	
	8
	台
	含热水循环水泵年度维保

	2
	燃气锅炉
	
	
	2
	台
	


多联机（共1794匹）、分体机（共416台）、新风机组（共24台）
	序号
	型号
	品牌
	内机台数
	单位
	位置
	系统编号

	1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口腔X线室
	3号外机
（20批12台内机）

	
	
	
	2
	台
	口腔准备室
	

	
	
	
	3
	台
	口腔正畸门诊
	

	
	
	
	4
	台
	妇科门诊1
	

	
	
	
	5
	台
	妇科门诊2
	

	
	
	
	6
	台
	妇科
	

	
	
	
	7
	台
	妇科
	

	
	
	
	8
	台
	妇科
	

	
	
	
	9
	台
	妇科
	

	
	
	
	10
	台
	妇科
	

	
	
	
	11
	台
	妇科
	

	
	
	
	12
	台
	妇科
	

	2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妇科门诊3
	4号外机（20匹12台内机）

	
	
	
	2
	台
	妇科门诊休息等待区
	

	
	
	
	3
	台
	创面治疗中心1
	

	
	
	
	4
	台
	创面治疗中心2
	

	
	
	
	5
	台
	创面治疗中心3
	

	
	
	
	6
	台
	烧伤整形
	

	
	
	
	7
	台
	骨科
	

	
	
	
	8
	台
	心胸外科
	

	
	
	
	9
	台
	脑外科
	

	
	
	
	10
	台
	男科
	

	
	
	
	11
	台
	普外科
	

	
	
	
	12
	台
	骨科门口休息等待区
	

	3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5号CT
（医生）
	6号外机20匹8台内机

	
	
	
	2
	台
	一号DR
（医生）
	

	
	
	
	3
	台
	一号DR
（设备）
	

	
	
	
	4
	台
	一号DR
（西隔壁）
	

	
	
	
	5
	台
	一号DR
西二读片
	

	
	
	
	6
	台
	西走廊
	

	
	
	
	7
	台
	收费处
	

	
	
	
	8
	
	中药房
	

	4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放射科值班室
	7号外机20匹9台内机

	
	
	
	2
	台
	二号检查室
	

	
	
	
	3
	台
	六号胃肠机
	

	
	
	
	4
	台
	七号CT1
	

	
	
	
	5
	台
	七号CT2
	

	
	
	
	6
	台
	走廊北
	

	
	
	
	7
	台
	放射诊断室1
	

	
	
	
	8
	台
	放射诊断室2
	

	
	
	
	9
	台
	放射诊断室3
	

	5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东北角过道
	8号外机20匹12台内机

	
	
	
	2
	台
	高级专家诊疗中心1
	

	
	
	
	3
	台
	高级专家诊疗中心2
	

	
	
	
	4
	台
	高级专家诊疗中心3
	

	
	
	
	5
	台
	高级专家诊疗中心4
	

	
	
	
	6
	台
	内分泌科
	

	
	
	
	7
	台
	心血管内科
	

	
	
	
	8
	台
	消化内科
	

	
	
	
	9
	台
	保健儿童门诊
	

	
	
	
	10
	台
	保健儿童门诊南1
	

	
	
	
	11
	台
	保健儿童门诊北1
	

	
	
	
	12
	台
	保健儿童门诊北2
	

	6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灌肠室
	9号外机20匹14台内机

	
	
	
	2
	台
	注射室
	

	
	
	
	3
	台
	脑电生理
	

	
	
	
	4
	台
	经颅多普勒
tcd室
	

	
	
	
	5
	台
	肾内科
	

	
	
	
	6
	台
	心血管内科（中间）
	

	
	
	
	7
	台
	肿瘤血液科
	

	
	
	
	8
	台
	肿瘤血液科北
	

	
	
	
	9
	台
	神经内科
	

	
	
	
	10
	台
	神经内科北
	

	
	
	
	11
	台
	消化内科
（中间）
	

	
	
	
	12
	台
	呼吸内科
（中间）
	

	
	
	
	13
	台
	南北向中间
过道1
	

	
	
	
	14
	台
	南北向中间
过道2
	

	7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呼吸内科
	10号外机20匹7台内机

	
	
	
	2
	台
	超声科1
	

	
	
	
	3
	台
	超声科2
	

	
	
	
	4
	台
	超声科3
	

	
	
	
	5
	台
	双向转门诊
	

	
	
	
	6
	台
	西走道1
	

	
	
	
	7
	台
	西走道2
	

	8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三楼西南走廊
	11号外机20匹7台内机二楼南平台

	
	
	
	2
	台
	三楼口腔科挂号收费处
	

	
	
	
	3
	台
	种植修复门诊
	

	
	
	
	4
	台
	口腔科1
	

	
	
	
	5
	台
	口腔科2
	

	
	
	
	6
	台
	口腔科3
	

	
	
	
	7
	台
	医生办公室
	

	9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二楼耳鼻喉科收费处
	13号外机20匹11台内机二楼南平台

	
	
	
	2
	台
	耳鼻喉内窥
	

	
	
	
	3
	台
	耳鼻喉科1
	

	
	
	
	4
	台
	耳鼻喉科2
	

	
	
	
	5
	台
	分析室
（生物危害）
	

	
	
	
	6
	台
	血库
	

	
	
	
	7
	台
	血库东
（无门牌）
	

	
	
	
	8
	台
	PICC门诊
	

	
	
	
	9
	台
	分析室东1
（无门牌）
	

	
	
	
	10
	台
	分析室东2
（无门牌）
	

	
	
	
	11
	台
	耳鼻喉东
（无门牌）
	

	10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一楼大厅1
	14号外机20匹4台内机二楼南平台

	
	
	
	2
	台
	一楼大厅2
	

	
	
	
	3
	台
	一楼大厅3
	

	
	
	
	4
	台
	一楼大厅4
	

	
	RXY10MY1 & RXY10MY1
	
	1
	台
	皮肤科门诊
办公室
	15号外机20匹6台内机四楼北平台

	
	
	
	2
	台
	东北走廊
	

	
	
	
	3
	台
	东南走廊
	

	
	
	
	4
	台
	医学美容科
	

	
	
	
	5
	台
	针灸理疗室1
	

	
	
	
	6
	台
	针灸理疗室2
	

	11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产后盆底康复1
	16号外机20匹10台内机四楼北平台

	
	
	
	2
	台
	产后盆底康复2
	

	
	
	
	3
	台
	中医科1
	

	
	
	
	4
	台
	中医科2
	

	
	
	
	5
	台
	骨运动康复科
	

	
	
	
	6
	台
	骨科
	

	
	
	
	7
	台
	普外科
	

	
	
	
	8
	台
	泌尿外科
	

	
	
	
	9
	台
	东北角过道
	

	
	
	
	10
	台
	北中间过道
	

	12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眼科1
	17号20匹11台外机四楼北平台

	
	
	
	2
	台
	眼科2
	

	
	
	
	3
	台
	眼科3
	

	
	
	
	4
	台
	眼底激光造影
	

	
	
	
	5
	台
	产科检查室
胎心监护1
	

	
	
	
	6
	台
	产科检查室
胎心监护2
	

	
	
	
	7
	台
	西走廊
	

	
	
	
	8
	台
	南北走廊中间
	

	
	
	
	9
	台
	出生证明门诊
	

	
	
	
	10
	台
	产科（2）
	

	
	
	
	11
	台
	产科（1）
	

	13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胃肠镜室
	19号外机20匹10台四楼北平台

	
	
	
	2
	台
	休息室
	

	
	
	
	3
	台
	清洗室
	

	
	
	
	4
	台
	储液室
	

	
	
	
	5
	台
	苏醒室
	

	
	
	
	6
	台
	肺功能室
	

	
	
	
	7
	台
	北走廊
	

	
	
	
	8
	台
	纤支镜室1
	

	
	
	
	9
	台
	西走廊
	

	
	
	
	10
	台
	输液室
	

	14
	RXY10MY1 & RXY10MY1
	大金
	1
	台
	肠镜2（1）
	20号外机20匹9台内机四楼北平台

	
	
	
	2
	台
	肠镜 2（2）
	

	
	
	
	3
	台
	肠镜1
	

	
	
	
	4
	台
	胃镜2（1）
	

	
	
	
	5
	台
	胃镜2(2）
	

	
	
	
	6
	台
	胃镜1
	

	
	
	
	7
	台
	医生办公室
	

	
	
	
	8
	台
	纤支镜室2
	

	
	
	
	9
	台
	西隔间
	

	15
	RHXYQ12QY1 & RHXYQ10QY1
	大金
	1
	台
	急诊外科
	

	
	
	
	2
	台
	急症内科
	1号外机 22匹9台内机东面地面

	
	
	
	3
	台
	冷链区
	

	
	
	
	4
	台
	急症儿科
	

	
	
	
	5
	台
	急症儿科东（无门牌）
	

	
	
	
	6
	台
	伤口清洗区
	

	
	
	
	7
	台
	急症超声科
	

	
	
	
	8
	台
	走廊东南
	

	
	
	
	9
	台
	医生男值班室
	

	16
	RHXYQ12QY1 & RHXYQ10QY1
	大金
	1
	台
	西药房1
	2号外机30匹10台内机 东面地面

	
	
	
	2
	台
	西药房2
	

	
	
	
	3
	台
	西药房3
	

	
	
	
	4
	台
	西药房4
	

	
	
	
	5
	台
	5号CT 1
	

	
	
	
	6
	台
	5号CT 2
	

	
	
	
	7
	台
	3号DR
	

	
	
	
	8
	台
	东走廊1
	

	
	
	
	9
	台
	东走廊2
	

	
	
	
	10
	台
	一楼女医生
值班室
	

	17
	RHXYQ12QY1 & RHXYQ10QY1
	大金
	1
	台
	检验科1
	5号外机22匹6台内机

	
	
	
	2
	台
	检验科2
	

	
	
	
	3
	台
	检验科3
	

	
	
	
	4
	台
	检验科4
	

	
	
	
	5
	台
	采血区走廊
	

	
	
	
	6
	台
	检验科南
	

	18
	RHXYQ12QY1 & RHXYQ10QY1
	大金
	2
	台
	护士站
	12号外机22匹7台内机二楼南平台

	
	
	
	3
	台
	抢救室1
	

	
	
	
	4
	台
	抢救室2
	

	
	
	
	5
	台
	清创室
	

	
	
	
	6
	台
	收费处
	

	
	
	
	7
	台
	接种区
	

	19
	RHXY14QY1 & RHXY16QY1
	大金
	1
	台
	收费处
	18号外机30匹14台内机四楼北平台

	
	
	
	2
	台
	南过道
	

	
	
	
	3
	台
	输液室1
	

	
	
	
	4
	台
	输液室2
	

	
	
	
	5
	台
	输液室3
	

	
	
	
	6
	台
	治疗室1
	

	
	
	
	7
	台
	治疗室2
	

	
	
	
	8
	台
	激光治疗室
	

	
	
	
	9
	台
	儿科
	

	
	
	
	10
	台
	观察室
	

	
	
	
	11
	台
	中医伤科
	

	
	
	
	12
	台
	中医伤科东
	

	
	
	
	13
	台
	中医伤科西
	

	20
	RHXYQ10PY1 & RHXYQ8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负1-1（西）18匹8台内机

	
	
	
	2
	台
	消防控制室1
	

	
	
	
	3
	台
	消防控制室2
	

	
	
	
	4
	台
	住院药房1
	

	
	
	
	5
	台
	住院药房2
	

	
	
	
	6
	台
	住院药房3
	

	
	
	
	7
	台
	住院超声
	

	
	
	
	8
	台
	言语认知
	

	21
	RHXYQ10PY1 & RHXYQ8PY1
	大金
	1
	台
	运动治疗室1
	负1-2（东）18匹12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运动治疗室2
	

	
	
	
	3
	台
	运动治疗室3
	

	
	
	
	4
	台
	运动治疗室4
	

	
	
	
	5
	台
	10-12房间
	

	
	
	
	6
	台
	大会议室1
	

	
	
	
	7
	台
	大会议室2
	

	
	
	
	8
	台
	大会议室3
	

	
	
	
	9
	台
	大会议室4
	

	
	
	
	10
	台
	配电房1
	

	
	
	
	11
	台
	配电房2
	

	
	
	
	12
	台
	配电房3
	

	22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1F-1(西）30匹10台内机

	
	
	
	2
	台
	大厅1
	

	
	
	
	3
	台
	大厅2
	

	
	
	
	4
	台
	水处理室
	

	
	
	
	5
	台
	1号透析室4
	

	
	
	
	6
	台
	1号透析室5
	

	
	
	
	7
	台
	1号透析室6
	

	
	
	
	8
	台
	1号透析室7
	

	
	
	
	9
	台
	1号透析室8
	

	
	
	
	10
	台
	1号透析室9
	

	23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家属休息区
	30匹15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2号透析室1
	

	
	
	
	3
	台
	2号透析室2
	

	
	
	
	4
	台
	治疗室
	

	
	
	
	5
	台
	处置室
	

	
	
	
	6
	台
	医生办公室
	

	
	
	
	7
	台
	配液室
	

	
	
	
	8
	台
	配液室对面
房间1
	

	
	
	
	9
	台
	配液室对面
房间2
	

	
	
	
	10
	台
	储物室
	

	
	
	
	11
	台
	东南角走廊
	

	
	
	
	12
	台
	更衣室
	

	
	
	
	13
	台
	1号透析室1
	

	
	
	
	14
	台
	1号透析室2
	

	
	
	
	15
	台
	1号透析室3
	

	24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201 202 203
	2F-1（西）30匹12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205 206 207
	

	
	
	
	3
	台
	更衣室1
	

	
	
	
	4
	台
	更衣室2
	

	
	
	
	5
	台
	主任办公室
	

	
	
	
	6
	台
	医生办公室1
	

	
	
	
	7
	台
	医生办公室2
	

	
	
	
	8
	台
	医生办公室3
	

	
	
	
	9
	台
	电梯间
	

	
	
	
	10
	台
	产房
	

	
	
	
	11
	台
	产房
	

	
	
	
	12
	台
	产房
	

	25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208 209 210
	2F-2(东）30匹15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211 212 213
	

	
	
	
	3
	台
	215 216 217
	

	
	
	
	4
	台
	218 219 220
	

	
	
	
	5
	台
	221 222 223
	

	
	
	
	6
	台
	225 226 227
	

	
	
	
	7
	台
	228 229 230
	

	
	
	
	8
	台
	231 232 233
	

	
	
	
	9
	台
	235 236
	

	
	
	
	10
	台
	医生办公室
	

	
	
	
	11
	台
	护士台
	

	
	
	
	12
	台
	新生儿接种室
	

	
	
	
	13
	台
	治疗室
	

	
	
	
	14
	台
	储物室
	

	
	
	
	15
	台
	婴儿洗浴中心
	

	26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3F-1(西）30匹15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301 302 303
	

	
	
	
	3
	台
	305 306 307 308
	

	
	
	
	4
	台
	309 310 311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主任办公室
	

	
	
	
	8
	台
	医生办公室1
	

	
	
	
	9
	台
	医生办公室2
	

	
	
	
	10
	台
	医生办公室3
	

	
	
	
	11
	台
	多功能室
	

	
	
	
	12
	台
	356 357
	

	
	
	
	13
	台
	358 359
	

	
	
	
	14
	台
	360 361
	

	
	
	
	15
	台
	362 363
	

	27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312 313 315
	3F-2(东）30匹14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316 317 318
	

	
	
	
	3
	台
	319 320 321
	

	
	
	
	4
	台
	322 323 325
	

	
	
	
	5
	台
	326 327 328
	

	
	
	
	6
	台
	329 330 331
	

	
	
	
	7
	台
	332 333 335
	

	
	
	
	8
	台
	336 337 338
	

	
	
	
	9
	台
	339 350
	

	
	
	
	10
	台
	351 352 353 355
	

	
	
	
	11
	台
	医生办公室
	

	
	
	
	12
	台
	护士台
	

	
	
	
	13
	台
	诊疗室
	

	
	
	
	14
	台
	配液室
	

	28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4F-1（西）30匹15台内机

	
	
	
	2
	台
	401 402 403
	

	
	
	
	3
	台
	405 406 407 408
	

	
	
	
	4
	台
	409 410 411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主任办公室
	

	
	
	
	8
	台
	医生办公室1
	

	
	
	
	9
	台
	医生办公室2
	

	
	
	
	10
	台
	医生办公室3
	

	
	
	
	11
	台
	多功能室
	

	
	
	
	12
	台
	456 457
	

	
	
	
	13
	台
	458 459
	

	
	
	
	14
	台
	460 461
	

	
	
	
	15
	台
	462 463
	

	29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412 414 415
	4F-2(东）30匹14台内机

	
	
	
	2
	台
	416 417 418
	

	
	
	
	3
	台
	419 420 421
	

	
	
	
	4
	台
	422 424 425
	

	
	
	
	5
	台
	426 427 428
	

	
	
	
	6
	台
	429 430 431
	

	
	
	
	7
	台
	432 433 435
	

	
	
	
	8
	台
	436 437 438
	

	
	
	
	9
	台
	439 450
	

	
	
	
	10
	台
	451 452 453 455
	

	
	
	
	11
	台
	医生办公室
	

	
	
	
	12
	台
	护士台
	

	
	
	
	13
	台
	诊疗室
	

	
	
	
	14
	台
	配液室
	

	30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5F-1(西）30匹15台内机

	
	
	
	2
	台
	501 502 503
	

	
	
	
	3
	台
	505 506 507 508
	

	
	
	
	4
	台
	509 510 511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主任办公室
	

	
	
	
	8
	台
	医生办公室1
	

	
	
	
	9
	台
	医生办公室2
	

	
	
	
	10
	台
	医生办公室3
	

	
	
	
	11
	台
	多功能室
	

	
	
	
	12
	台
	556 557
	

	
	
	
	13
	台
	558 559
	

	
	
	
	14
	台
	560 561
	

	
	
	
	15
	台
	562 563
	

	31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512 515 515
	5F-2(东）30匹14台内机

	
	
	
	2
	台
	516 517 518
	

	
	
	
	3
	台
	519 520 521
	

	
	
	
	5
	台
	522 525 525
	

	
	
	
	5
	台
	526 527 528
	

	
	
	
	6
	台
	529 530 531
	

	
	
	
	7
	台
	532 533 535
	

	
	
	
	8
	台
	536 537 538
	

	
	
	
	9
	台
	539 550
	

	
	
	
	10
	台
	551 552 553 555
	

	
	
	
	11
	台
	医生办公室
	

	
	
	
	12
	台
	护士台
	

	
	
	
	13
	台
	诊疗室
	

	
	
	
	15
	台
	配液室
	

	32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6F-1（西）30匹15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601 602 603
	

	
	
	
	3
	台
	605 606 607 608
	

	
	
	
	4
	台
	609 610 611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主任办公室
	

	
	
	
	8
	台
	医生办公室1
	

	
	
	
	9
	台
	医生办公室2
	

	
	
	
	10
	台
	医生办公室3
	

	
	
	
	11
	台
	多功能室
	

	
	
	
	12
	台
	656 657
	

	
	
	
	13
	台
	658 659
	

	
	
	
	14
	台
	660 661
	

	
	
	
	15
	台
	662 663
	

	33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612 616 615
	6F-2(东）30匹14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616 617 618
	

	
	
	
	3
	台
	619 620 621
	

	
	
	
	6
	台
	622 626 625
	

	
	
	
	5
	台
	626 627 628
	

	
	
	
	6
	台
	629 630 631
	

	
	
	
	7
	台
	632 633 635
	

	
	
	
	8
	台
	636 637 638
	

	
	
	
	9
	台
	639 650
	

	
	
	
	10
	台
	651 652 653 655
	

	
	
	
	11
	台
	医生办公室
	

	
	
	
	12
	台
	护士台
	

	
	
	
	13
	台
	诊疗室
	

	
	
	
	16
	台
	配液室
	

	34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7F-1(西）30匹15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701 702 703
	

	
	
	
	3
	台
	705 706 707 708
	

	
	
	
	4
	台
	709 710 711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主任办公室
	

	
	
	
	8
	台
	医生办公室1
	

	
	
	
	9
	台
	医生办公室2
	

	
	
	
	10
	台
	医生办公室3
	

	
	
	
	11
	台
	多功能室
	

	
	
	
	12
	台
	756 757
	

	
	
	
	13
	台
	758 759
	

	
	
	
	14
	台
	760 761
	

	
	
	
	15
	台
	762 763
	

	35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712 717 715
	7F-2(东）30匹14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716 717 718
	

	
	
	
	3
	台
	719 720 721
	

	
	
	
	7
	台
	722 727 725
	

	
	
	
	5
	台
	726 727 728
	

	
	
	
	6
	台
	729 730 731
	

	
	
	
	7
	台
	732 733 735
	

	
	
	
	8
	台
	736 737 738
	

	
	
	
	9
	台
	739 750
	

	
	
	
	10
	台
	751 752 753 755
	

	
	
	
	11
	台
	医生办公室
	

	
	
	
	12
	台
	护士台
	

	
	
	
	13
	台
	诊疗室
	

	
	
	
	17
	台
	配液室
	

	36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8F-1（西）30匹15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801 802 803
	

	
	
	
	3
	台
	805 806 807 808
	

	
	
	
	4
	台
	809 810 811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主任办公室
	

	
	
	
	8
	台
	医生办公室1
	

	
	
	
	9
	台
	医生办公室2
	

	
	
	
	10
	台
	医生办公室3
	

	
	
	
	11
	台
	856 857
	

	
	
	
	12
	台
	858 859
	

	
	
	
	13
	台
	860 861
	

	
	
	
	14
	台
	SCU 一
	

	
	
	
	15
	台
	SCU 二
	

	37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812 818 815
	8F-2(东）30匹14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816 817 818
	

	
	
	
	3
	台
	819 820 821
	

	
	
	
	8
	台
	822 828 825
	

	
	
	
	5
	台
	826 827 828
	

	
	
	
	6
	台
	829 830 831
	

	
	
	
	7
	台
	832 833 835
	

	
	
	
	8
	台
	836 837 838
	

	
	
	
	9
	台
	839 850
	

	
	
	
	10
	台
	851 852 853 855
	

	
	
	
	11
	台
	医生办公室
	

	
	
	
	12
	台
	护士台
	

	
	
	
	13
	台
	诊疗室
	

	
	
	
	18
	台
	配液室
	

	38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电梯间
	9F-1(西）30匹15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901 902 903
	

	
	
	
	3
	台
	909 910 911
	

	
	
	
	4
	台
	作业治疗室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主任办公室
	

	
	
	
	8
	台
	医生办公室1
	

	
	
	
	9
	台
	医生办公室2
	

	
	
	
	10
	台
	医生办公室3
	

	
	
	
	11
	台
	睡眠脑电图室
	

	
	
	
	12
	台
	956 957
	

	
	
	
	13
	台
	958 959
	

	
	
	
	14
	台
	960 961
	

	
	
	
	15
	台
	962 963
	

	39
	RHXYQ14PY1 & RHXYQ16PY1
	大金
	1
	台
	912 919 915
	9F-2(东）30匹14台内机-北九楼顶

	
	
	
	2
	台
	916 917 918
	

	
	
	
	3
	台
	919 920 921
	

	
	
	
	9
	台
	922 929 925
	

	
	
	
	5
	台
	926 927 928
	

	
	
	
	6
	台
	929 930 931
	

	
	
	
	7
	台
	932 933 935
	

	
	
	
	8
	台
	936 937 938
	

	
	
	
	9
	台
	939 950
	

	
	
	
	10
	台
	951 952 953 955
	

	
	
	
	11
	台
	医生办公室
	

	
	
	
	12
	台
	护士台
	

	
	
	
	13
	台
	诊疗室
	

	
	
	
	19
	台
	配液室
	

	40
	RHXY12MY1
	大金
	1
	台
	门口隔间1
	住院部南9楼 空调-12匹 8台内机-南九楼顶2004年

	
	
	
	2
	台
	门口隔间2
	

	
	
	
	3
	台
	护士长办公室
	

	
	
	
	4
	台
	主任办公室
	

	
	
	
	5
	台
	男更衣室
	

	
	
	
	6
	台
	女更衣室
	

	
	
	
	7
	台
	休息室1
	

	41
	RHXYQ16PY1 & RHXYQ16PY1
	大金
	15
	台
	住院icu 
病房
	住院icu 病房（2008年）42匹 台内机

	
	RHXYQ10PY1
	
	
	台
	
	

	42
	RHXYQ10PY1
	新风
	20
	台
	
	住院部北楼新风机-北九楼顶

	43
	RHXYQ16BA
	大金
	1
	台
	细胞免疫室
	12号楼-16匹7台内机-12号楼南地面

	
	
	
	2
	台
	综合技术室1
	

	
	
	
	3
	台
	综合技术室2
	

	
	
	
	4
	台
	示教室
	

	
	
	
	5
	台
	主任办公室
	

	
	
	
	6
	台
	诊断室
	

	
	
	
	7
	台
	技术室
	

	44
	RSQ400BAY
	大金
	1
	台
	203男外科
	八号楼二楼西-14匹7台内机-八号楼东北地面

	
	
	
	2
	台
	205心电图室
	

	
	
	
	3
	台
	二楼大厅
	

	
	
	
	4
	台
	202超声科
	

	
	
	
	5
	台
	二楼厕所
	

	
	
	
	6
	台
	201超声科
	

	
	
	
	7
	台
	2楼西走廊
	

	45
	RSQ400BAY
	大金
	1
	台
	101内科
	八号楼一楼西-14匹7台内机-八号楼东北地面

	
	
	
	2
	台
	102眼科
	

	
	
	
	3
	台
	一楼大厅1
	

	
	
	
	4
	台
	一楼大厅2
	

	
	
	
	5
	台
	一楼大厅3
	

	
	
	
	6
	台
	一楼厕所
	

	
	
	
	7
	台
	一楼西走廊
	

	47
	RSQ400BAY
	大金
	1
	台
	207女外科
	八号楼东-14匹9台内机-八号楼东北地面

	
	
	
	2
	台
	206动脉硬化测定
	

	
	
	
	3
	台
	2楼东走廊
	

	
	
	
	4
	台
	2楼中间走廊
	

	
	
	
	5
	台
	一楼中间走廊
	

	
	
	
	6
	台
	一楼东走廊
	

	
	
	
	7
	台
	103口腔科
	

	
	
	
	8
	台
	厨房
	

	
	
	
	9
	台
	阳光房
	

	48
	RNXQ203ABY9
	大金
	1
	台
	门诊四楼
皮肤科
	门诊楼顶

	49
	RNXQ205ABY
	大金
	1
	台
	门诊二楼
检验科
	二楼南平台

	50
	RSQ150BAV
	大金
	
	台
	门诊二楼B超
	四楼北平台-6匹外机 内机2台/8匹外机 内机2台

	51
	RMXS224EY1C
	大金
	
	台
	
	

	52
	RYZQ200BAY
	大金
	2
	台
	十八病区
烧伤科
	6匹外机 内机2台/8匹外机 内机2台

	53
	RYZQ150BAY
	大金
	2
	台
	
	

	54
	RSQ150BAV
	大金
	2
	台
	门诊4楼北
	南八楼手术门口过道（2017）

	55
	RYZQ4AAV
	大金
	2
	台
	十八病区
清创室
	八楼南外墙-4匹外机 内机2台

	56
	RJZQ5AAV
	大金
	2
	台
	门诊CT
设备间
	门诊CT设备间-门诊楼顶-5匹外机 内机2台

	57
	RXQ305ABY
	大金
	2
	台
	门诊五楼
信息科
	门诊楼顶

	58
	RY125
	大金
	2
	台
	门诊一楼CT
	

	59
	RY125
	大金
	1
	台
	
	血透 水处理室

	60
	KFR-125
	分体机
	1
	台
	图书馆
	

	61
	KFR-71~125
	分体机
	1
	台
	门诊四楼儿科，喷氧室（2017）
	门诊楼顶

	62
	RSQ150ABV
	大金
	3
	台
	六楼手术室
过道
	六楼手术室门口过道（2018）门诊4楼北

	63
	RSQ350BBY
	大金
	3
	台
	DSA
	住院部南一楼

	64
	RYZQ4AAV
	大金
	2
	台
	DSA
	住院部南一楼

	65
	RYZQ4AAV
	大金
	2
	台
	十七病区
（特需病房）
	住院部南七楼

	66
	FZSP22BA
	大金
	15
	台
	多联室内机
	体检中心

	
	FZSP28BA
	
	40
	台
	
	

	
	FZSP36BA
	
	16
	台
	
	

	
	FZSP45BA
	
	20
	台
	
	

	
	FZSP56BA
	
	33
	台
	
	

	
	FZSP71BA
	
	9
	台
	
	

	
	FZSP80BA
	
	4
	台
	
	

	
	FZSP90BA
	
	1
	台
	
	

	
	FZSP112BA
	
	10
	台
	
	

	
	FZSP140BA
	
	5
	台
	
	

	
	FZFP56AB
	
	1
	台
	
	

	
	FZFP71AB
	
	6
	台
	
	

	
	FZFP125AB
	
	1
	台
	
	

	67
	FZMFP140AB
	大金
	1
	台
	新风室内机
	

	
	FZMFP280AB
	
	6
	台
	
	

	68
	FVQ73AV2CB/ RQ73AY3C
	大金
	4
	台
	分体柜机
	

	
	FVQ125AV2CB/RQ125AY3C
	
	3
	台
	
	

	69
	FTXS336SCDW
	
	1
	台
	分体壁挂机
	

	70
	RUXYQ12BA
	大金
	1
	台
	室外机
	

	
	RUXYQ26BA
	
	2
	台
	
	

	
	RUXYQ34BA
	
	1
	台
	
	

	
	RUXYQ36BA
	
	2
	台
	
	

	
	RUXYQ42BA
	
	1
	台
	
	

	
	RUXYQ48BA
	
	3
	台
	
	

	71
	RUCXYQ20BA
	大金
	20P
	台
	DSA
	

	
	RSQ250ABY
	
	10
	台
	
	

	
	RYZQ4AAV
	
	4
	台
	
	

	
	RSQ350BBY
	
	12
	台
	
	

	72
	RSQ400BBY
	大金
	14P
	台
	发热门诊
	

	
	RNCQF05BAY
	
	新风
	台
	
	

	73
	RUCXYQ20BA
	大金
	20
	台
	6楼手术室
	

	
	RUCXYQ8BA
	
	8
	台
	
	

	74
	RNCQF05ABY
	大金
	
	台
	食堂
	

	
	RSQ150BAV
	
	5
	台
	
	

	
	RSQ400BBY
	
	14
	台
	
	

	
	RSQ350BBY
	
	12
	台
	
	

	
	RSQ400BBY
	
	12
	台
	
	

	
	RSQ400BBY
	
	12
	台
	
	

	
	RSQ400BBY
	
	12
	台
	
	

	
	RSQ300BBY
	
	300
	台
	
	

	75
	RUXYQ14BA
	大金
	14
	台
	顾家花园
	

	
	RUCXYQ22BA
	
	22
	台
	
	

	76
	RHXYQ8QAY1
	
	8
	台
	伯济堂
	

	
	RXR272UC 
两台
	挂机
	3
	台
	
	

	
	RXS236VC 
五台
	挂机
	1.5
	台
	
	

	77
	多联机
	17
	台
	台
	社区服务中心共10所
	

	
	分体机
	180
	台
	台
	
	

	78
	FZSP80BA
	大金
	1
	台
	电梯厅
	体检中心

	
	FZSP22BA
	
	1
	台
	配电间
	

	
	FZSP22BA
	
	1
	台
	301室
	

	
	FZSP22BA
	
	1
	台
	305室
	

	
	FZSP36BA
	
	1
	台
	307室
	

	
	FZSP140BA
	
	2
	台
	休息等候
	

	
	FZSP36BA
	
	1
	台
	308室
	

	
	FZSP28BA
	
	1
	台
	306室
	

	
	FZSP28BA
	
	1
	台
	302室
	

	
	FZSP28BA
	
	1
	台
	300室
	

	
	FZSP36BA
	
	1
	台
	310室
	

	
	FZSP36BA
	
	1
	台
	312室
	

	
	FZSP36BA
	
	1
	台
	316室
	

	
	FZSP36BA
	
	1
	台
	318室
	

	
	FZSP28BA
	
	1
	台
	320室
	

	
	FZSP22BA
	
	1
	台
	322室
	

	
	FZSP28BA
	
	1
	台
	309室
	

	
	FZSP22BA
	
	1
	台
	弱电间
	

	
	FZSP56BA
	
	1
	台
	311室
	

	
	FZSP56BA
	
	2
	台
	走廊
	

	
	排风机
	
	1
	台
	男卫
	

	
	排风机
	
	1
	台
	女卫
	

	
	排风机
	
	1
	台
	开水间
	

	
	FZSP45BA
	
	1
	台
	示教室
	

	
	FZSP45BA
	
	1
	台
	VIP等候
	

	
	FZSP22BA
	
	1
	台
	处置室
	

	
	FZSP22BA
	
	1
	台
	照相室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一）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1）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2）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3）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4）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5）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6）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7）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8）
	

	
	FZSP45BA
	
	1
	台
	治疗室（9）
	

	
	FZSP28BA
	
	1
	台
	特需门诊
	

	
	FZSP28BA
	
	1
	台
	美容科（普通）
	

	
	FZSP36BA
	
	1
	台
	皮肤科（普通）
	

	
	FZSP28BA
	
	1
	台
	美容科（专家）
	

	
	FZSP36BA
	
	1
	台
	皮肤科（专家）
	

	
	FTXS336SCDW
	
	1
	台
	术后休息室
	

	
	FZSP22BA
	
	1
	台
	药房
	

	
	FZSP45BA
	
	2
	台
	公共区域
	

	
	FZSP56BA
	
	2
	台
	
	

	
	FZSP71BA
	
	3
	台
	
	

	
	FZSP80BA
	
	1
	台
	电梯厅
	

	
	FZSP22BA
	
	1
	台
	配电间
	

	
	FZSP22BA
	
	1
	台
	201室
	

	
	FZSP22BA
	
	1
	台
	203室
	

	
	FZSP36BA
	
	1
	台
	205室
	

	
	FZSP140BA
	
	2
	台
	休息等候
	

	
	FZSP56BA
	
	1
	台
	抽血站
	

	
	FZSP28BA
	
	1
	台
	备餐间
	

	
	FZFP71AB
	
	2
	台
	体检餐厅
	

	
	FZSP28BA
	
	1
	台
	208室抢救室
	

	
	FZSP28BA
	
	1
	台
	210室
	

	
	FZSP28BA
	
	1
	台
	212室
	

	
	FZSP28BA
	
	1
	台
	216室
	

	
	FZSP28BA
	
	1
	台
	218室
	

	
	FZSP36BA
	
	1
	台
	220室
	

	
	FZSP22BA
	
	1
	台
	弱电间
	

	
	FZSP28BA
	
	1
	台
	211室
	

	
	FZSP28BA
	
	1
	台
	209室
	

	
	FZSP28BA
	
	1
	台
	207室
	

	
	FZSP56BA
	
	2
	台
	走廊
	

	
	排风机
	
	1
	台
	垃圾房
	

	
	排风机
	
	1
	台
	男卫
	

	
	排风机
	
	1
	台
	女卫
	

	
	排风机
	
	1
	台
	开水间
	

	
	FZSP28BA
	
	1
	台
	全科诊室一
	

	
	FZSP45BA
	
	1
	台
	
	

	
	FZSP71BA
	
	1
	台
	全科诊室二
	

	
	FZSP56BA
	
	4
	台
	休息等候
	

	
	FZSP28BA
	
	1
	台
	201
	

	
	FZSP28BA
	
	1
	台
	203
	

	
	FZSP28BA
	
	1
	台
	205
	

	
	FZSP28BA
	
	1
	台
	207
	

	
	FZSP28BA
	
	1
	台
	209
	

	
	FZSP28BA
	
	1
	台
	211
	

	
	FZSP28BA
	
	1
	台
	215
	

	
	FZSP28BA
	
	1
	台
	217
	

	
	FZSP45BA
	
	1
	台
	219
	

	
	FZSP56BA
	
	1
	台
	208
	

	
	FZSP56BA
	
	1
	台
	210
	

	
	FZSP56BA
	
	1
	台
	212
	

	
	FZSP56BA
	
	1
	台
	216
	

	
	FZSP56BA
	
	1
	台
	218
	

	
	FZSP56BA
	
	2
	台
	220
	

	
	FZSP28BA
	
	1
	台
	妇科
	

	
	FZSP56BA
	
	2
	台
	走廊
	

	
	FZSP56BA
	
	1
	台
	公共区域
	

	
	排风机
	
	1
	台
	男卫
	

	
	排风机
	
	1
	台
	女卫
	

	
	排风机
	
	1
	台
	开水间
	

	
	排风机
	
	1
	台
	220
	

	
	排风机
	
	1
	台
	218
	

	
	排风机
	
	1
	台
	216
	

	
	排风机
	
	1
	台
	212
	

	
	排风机
	
	1
	台
	210
	

	
	排风机
	
	1
	台
	208
	

	
	排风机
	
	1
	台
	200
	

	
	排风机
	
	1
	台
	全科诊室1
	

	
	排风机
	
	1
	台
	全科诊室2
	

	
	FTXS336SCDW
	
	1
	台
	弱电间
	

	
	FZSP22BA
	
	1
	台
	配电间
	

	
	FZSP28BA
	
	3
	台
	检前咨询
	

	
	FZFP71AB
	
	2
	台
	休息区
	

	
	FZSP112BA
	
	4
	台
	大厅
	

	
	FZSP56BA
	
	1
	台
	行李存放区
	

	
	FZSP56BA
	
	1
	台
	自助区
	

	
	FZSP80BA
	
	1
	台
	休息等候
	

	
	FZSP80BA
	
	1
	台
	收费办卡
	

	
	FZSP45BA
	
	1
	台
	DR胸透间
	

	
	FVQ73AV2CB/ RQ73AY3C
	
	1
	台
	
	

	
	FZSP28BA
	
	1
	台
	操作间1
	

	
	FZSP71BA
	
	1
	台
	CT室
	

	
	FVQ125AV2CB/RQ125AY3C
	
	1
	台
	
	

	
	FZSP28BA
	
	1
	台
	男更
	

	
	FZSP36BA
	
	1
	台
	女更
	

	
	FZSP28BA
	
	1
	台
	铂靶室
	

	
	FVQ73AV2CB/ RQ73AY3C
	
	1
	台
	
	

	
	FZSP28BA
	
	1
	台
	操作间2
	

	
	FZSP36BA
	
	1
	台
	骨密度室
	

	
	FVQ73AV2CB/ RQ73AY3C
	
	1
	台
	
	

	
	FZSP56BA
	
	2
	台
	走廊
	

	
	排风机
	
	1
	台
	观察室
	

	
	排风机
	
	1
	台
	操作室
	

	
	排风机
	
	1
	台
	CT室
	

	
	排风机
	
	1
	台
	骨密度室
	

	
	排风机
	
	1
	台
	CT观察室
	

	
	排风机
	
	1
	台
	垃圾房
	

	
	排风机
	
	1
	台
	男卫
	

	
	排风机
	
	1
	台
	女卫
	

	
	排风机
	
	1
	台
	开水间
	

	
	FZSP28BA
	
	1
	台
	主检室
	

	
	FZSP28BA
	
	1
	台
	办公室
	

	
	FZSP112BA
	
	1
	台
	网络资源办公室
	

	
	FZSP112BA
	
	1
	台
	体能室
	

	
	FZSP71BA
	
	2
	台
	
	

	
	FZSP45BA
	
	2
	台
	接待室
	

	
	FZSP36BA
	
	2
	台
	门厅接待
	

	
	FZSP140BA
	
	1
	台
	等候休息区
	

	
	FZSP28BA
	
	1
	台
	体检登记
	

	
	FZSP28BA
	
	1
	台
	体检收费
	

	
	FZSP28BA
	
	2
	台
	备餐间
	

	
	FZSP90BA
	
	1
	台
	体检就餐区
	

	
	FZSP56BA
	
	1
	台
	餐厅
	

	
	FZSP45BA
	
	1
	台
	男更
	

	
	FZSP36BA
	
	1
	台
	女更
	

	
	FZFP56AB
	
	1
	台
	体检质控中心
	

	
	FZSP56BA
	
	2
	台
	走道
	

	
	FZSP56BA
	
	1
	台
	公共区域
	

	
	FZSP71BA
	
	1
	台
	
	

	
	排风机
	
	1
	台
	北男卫
	

	
	排风机
	
	1
	台
	北女卫
	

	
	排风机
	
	1
	台
	南男卫
	

	
	排风机
	
	1
	台
	南女卫
	

	
	排风机
	
	1
	台
	无障碍卫生间
	

	
	FZFP125AB
	
	1
	台
	电梯厅
	

	
	FZSP22BA
	
	1
	台
	配电间
	

	
	FZSP112BA
	
	4
	台
	大型会议室
	

	
	FZSP36BA
	
	1
	台
	体检后续服务
	

	
	FZFP71AB
	
	1
	台
	接待室
	

	
	FZSP71BA
	
	1
	台
	办公室
	

	
	FZFP71AB
	
	1
	台
	备用间1
	

	
	FZSP56BA
	
	1
	台
	备用间2
	

	
	FZSP22BA
	
	1
	台
	弱电间
	

	
	FZSP56BA
	
	2
	台
	走廊
	

	
	排风机
	
	1
	台
	男卫
	

	
	排风机
	
	1
	台
	女卫
	

	
	排风机
	
	1
	台
	开水间
	


4、康复院区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空调主机
(螺杆）
	欧科
	EKSC300A3MST
	1
	台
	含主机保养两年（主机保养材料、开关机运行、日常巡检、问题检查、预防性检查、电控柜养护、维护、保温修复、主机每年保养更换冷冻油，每台计3桶、主机每年更换压缩机内置油过滤器、主机每年更换干燥过滤器、主机冷凝器化学清洗、主机冷凝器物理清洗）、含水处理费用

	2
	空调主机
(离心）
	欧科
	EKDC600B3
	2
	台
	

	3
	冷冻水泵
	格兰富
	MMC200L-4-55-W3
	5
	台
	含水泵年度维保

	4
	冷却水泵
	格兰富
	MMC200L-4-65-W3
	6
	台
	

	5
	补水装置
	
	
	2
	套
	

	6
	加药装置
	
	
	2
	套
	

	7
	全自动软水机
	
	
	1
	套
	

	8
	集分水器
	
	
	1
	套
	

	9
	冷却塔
	良机
	LCP-2637S-L-C5
	2
	套
	含冷却塔清洗维保

	10
	群控系统
	
	
	1
	项
	

	11
	新风FAU
	
	
	17
	台
	

	12
	空调箱PAU
	
	
	10
	台
	

	13
	末端风机盘管
	
	
	693
	台
	

	14
	管道系统
	
	冷冻水、冷却水
	2
	套
	

	15
	板式换热器
	巨元
	JZ-SH15BW-2.31-B
	2
	套
	含汽水板式换热器年度保养

	16
	热水循环泵
	威乐
	
	8
	台
	含热水循环水泵年度维保

	17
	燃气锅炉
	
	
	5
	台
	

	多联机

	1
	多联机外机
	大金
	X7系列
	20
	套
	

	2
	多联机内机
	大金
	
	45
	套
	

	3
	分体空调
	大金、海尔
	
	10
	台
	

	4
	空调箱
	
	
	12
	台
	


（四）维保服务内容及要求：
1、结合本项目设备运行现状及设备原厂标准巡检规范，制定空调设备的巡检时间、巡检路线、检查内容，配备专业人员进行巡视检查；发现故障和隐患及时处理，并如实填写相关记录。除常规巡检外，须依据设备原厂技术说明书制定空调系统维护保养计划，包括维护保养流程、周期、工作负责人、记录要求等。
2、所有运行班组人员在空调系统运行和事故处理中，需严格执行管理和操作规程。空调系统发生异常或故障时，值班人员需立即停机向上级汇报。
3、为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需对空调主机及末端系统定期进行点检、保养和清洗，完成维保工作后专业工程师负责试机调试，确保机组正常运行。
4、维保频率：年度点检、外机清洗、保养不少于2次；风机盘管滤网及Y型过滤器清洗消毒、空调滤网清洗保养及外机清洗每年至少4次，部分区域视运行情况增加清洗频率。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状况点检每月至少1次；风管式内机集水盘，四面出风嵌入式内机集水盘视情况由采购单位指定清洗。冷水机组保养、热交换器保养、水泵维护、水系统管路过滤器清洗、集水器和分水器维护、计量器具第三方检测每年至少1次。冷却塔清洗、冷却塔风扇检查、膨胀水箱清洗每年至少1次，添加杀菌剂运行期内每周至少添加1次、添加缓释阻垢剂运行期内每两周至少添加1次。所有空调冷凝水管水质处理。年度保养及常规保养的内容须包含以下内容：
4.1空调日常运行管理
1）当值运行人员每隔两小时巡视一次空调机组，包括：空调主机、控制柜及管路、闸阀等附件。
2）巡视记录检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a）线电压；
b）三相电流；
c）油压；
d）高压；
e）低压；
f）冷却水进水温度；
g）冷却水出水温度；
h）冷冻水进水温度；
i）冷冻水出水温度；
j）空调主机运转是否有异常振动或噪音；
k）冷却塔风机运转是否平稳、冷却塔水位是否正常；检查管道、闸阀是否有渗漏、冷冻保温层是否完好；
L）控制柜各元器件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噪音或气味。
3）巡检期间若发现前述异常状况，当班运行值班人员须第一时间处置整改；无法自行处置的故障，应完整、详实上报项目经理，申请协调支援。作业全过程须严格遵照《中央空调维修保养标准作业规程》执行。
4）当值运行人员根据使用单位要求，按时开关空调，并根据负荷情况启用相应的空调机组，调整相应的制冷温度，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
4.2空调机房安全管理
1）非值班人员不准进入空调机房，若需要进入，须经后勤保障部同意，并在值班人员的陪同下方可进入空调机房。
2）空调机房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3）空调机房内须配齐消防器材、防毒用品，器材摆放于醒目、便于取用位置。空调机房内严禁吸烟。
4）每班至少一次空调机房的清扫保洁，每周至少一次空调机房内的设备设施清洁，确保机房地面、吊顶、门窗、墙面及各类设备外表无积尘、油污、锈蚀与污渍；设备漆面完整无损，整体干净整洁、光亮洁净 
5）空调机房内应当通风良好，光线足够、门窗开启灵活。
6）空调机房须随时落锁，机房钥匙由当班运行人员专人保管，严禁当班人员私自复制、配制钥匙。
4.3交接班要求
1）接班人员应准时接班。
2）接班人员应认真听取交班人员交代、并查看《中央空调运行日记》，检查工具、物品是否齐全，确认无误后在《中央空调运行日记》表上签名。
3）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准交接班：
a）上一班运行情况未交代清楚；
b）记录不规范、不清晰、不完整；
c）空调机房不干净；
d）接班人员未到岗；
e）事故正在处理中或交班时发生故障，此时应由交班人负责继续处理，接人协助进行。
4）对于空调的运行情况，当值运行人员应及时、完整、规范、清晰地记录在《中央空调运行日记》表内，并于每月的5号之前把上一个月的记录整理成册后交后勤保障部存档，保存期为2年。
4.4空调保养
1）日常保养
①冷水机组
a、保持冷冻空调机房清洁，保持设备表面清洁，无尘。
b、每小时检查说明中运行检查项目。
c、每班检查高低压压力。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②空调水泵：
a、检查进水回水压力及压力表是否正常；
b、检查水泵散热叶轮是否完好；
c、检查水泵电机工作状况有无异常噪声及震动；
d、检查水泵密封圈有无漏水现象；
e、检查各蝶阀，止回阀是否正常；
f、特殊泵体工作时间到达一定工作时长加特定润滑保养维护。
③冷却水塔：
a、运转时是否有异响和震动。
b、塔内的水流及水位是否正常。
c、每天检查喷嘴是否堵塞，
④风机
a、每天检查风机轴承温度及机组运转情况有否振动和异响。
b、每周检查离心风机皮带的张紧度及有否漏水漏气。
c、每周检查冷凝水排泄情况及时读调节器的位置。
d、每周检查盘管是否堵塞及风阀是否在正常位置。
2）月度保养：
①空调主机：
a、更换不正常仪表。
b、检查冷冻剂是否有泄漏或漏水漏油现象。
c、根据运行记录表分析机组运行情况。
②空调水泵：
a、轴承加油。
b、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松动。检查水泵水封是否漏水。
③冷却塔：
a、冷却风机加油，
b、检查连接螺栓是否松动。
c、清洗冷却塔内外表面。
④风机盘管：
a、检查室内空调效果、各风机盘管风机皮带张紧度及磨损情况。
b、清洗风机盘管滤网。
c、检查冷凝水管及冷冻管畅通情况。
3）季度保养
①空调水泵
a、电机轴承、水泵轴承的清洁、加油。
b、检查管道过滤网。
②水系统：
a、检查水质，必要时换水。
b、清理阀门丝杆，并加油。
c、检查管路是否有漏水现象。
4）年度保养：
①空调主机
a、更换不正常仪表。
b、检查冷冻剂是否有泄漏或漏水漏油现象。
c、根据运行记录表分析机组运行情况。
d、更换冷冻油、更换压缩机内置油过滤器、冷凝器清洗。
②空调水泵
a、添加黄油、
b、水封检查、
c、电机绝缘检测
d、阀门法兰渗漏检查
e、泵体接缝渗漏检查。
③冷却塔：
a、冷却塔填料清理、水塔内部淤泥、布水管及喷头内部的污物清洗、将冷却塔充水，检查是否漏水。
b、皮带检查更换、轴承维护及添加黄油、风扇电机检查、清洗扇叶表面污物。
c、清洗补水卸压过滤器，并对补水阀，卸压阀进行检测、对补水卸压罐进行排污清洗，并校对液位开关、补水罐补水，要求补水阀正常开启及关闭。
4.5风机盘管清洗
1）拆卸回风口挡板及隔尘滤网，在指定地点用高压水枪冲洗滤网，使滤网不沾泥污灰尘。
2）正确拆卸风机前面的风机辊筒及其叶轮。
3）检查控制面板、保险丝、风机马达、电容器等是否烧坏，如正常，用毛刷清洗叶轮、辊筒外壳。
4）采用对铝翅片无腐蚀，但能清除灰尘、污垢的涤尘化学洗剂（翅片专用清洗剂），用高压清洗机将翅片专用清洗剂喷于铝翅片上，让其作用5分钟，然后用清洗机清水冲洗翅片。
5）铝翅片清洗干净后（可见翅片内2-3排小铜管）正确安装风机盘管前面的风机马达及叶轮，使之完全复原。
6）清洗冷凝水托盘，投加三片杀菌灭藻片。
7）将洗净的隔尘网及挡板装回原位。（注意每个风口都有卡簧，不可遗失）
8）拆卸风机盘管小Y型过滤器清洗。
9）若发现风机盘管回风口至吊顶回风口没有帆布连接，此时风机盘管回风不是来自室内，而是吊顶内，导致翅片容易积灰、室内空调空气加热/制冷循环不畅，则恢复风机盘管时需要处理完毕。
10）风管与出风口连接处漏风，风管保温缺失，需要处理。
11）清扫现场，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4.6多联机、分体空调维护保养
①月度保养
1）机组检查及维修
2）机组的运动部件是否牢固
3）机组运行声音是否正常
4）冷凝器的散热情况
5）蒸发器的热交换情况
6）氟利昂系统是否有泄露现象
②半年度保养
1）压缩机检查及维修
a、油样的酸性测试
b.压缩机内部是否有卡缸现象
c、线圈热保护装置的测试
d、绝缘电阻的测试
e、高低压压力是否正常
f、低/高压吸/排气温度是否正常
g、压缩机是否有过流或过载现象
h、冷媒系统是否有堵塞现象
2）冷凝器部分
a、冷凝器的清洗
b、冷凝器翅片整理
c、冷凝风机维护保养
③季度保养
微电脑控制系统的检查
1）运行模式的检查
2）机组是否有过流、过载现象
3）电路系统运行状况是否正常
4）室内、外传感器的检测
5）控制元件的检测
6）控制电脑板的检测
7）控制系统各种开关的检测
8）保护系统的检测
9）机组是否有漏电现象
10）显示参数与实际参数的调整
4.7空调水处理要求
1）水质要求：（采样时间5月、11月）
	项目
	单位
	冷冻水
	冷却水
	供暖热水
	测试方法依据

	PH值（25℃）
	
	7.5～10
	7.0～9.5
	10～12
	GB/T15893.2-95

	全硬度（以CaCO3计）
	mg/L
	＜600
	＜600
	＜600
	GB/T15452-95

	总碱度（以CaCO3计）
	mg/L
	＜600
	＜600
	＜600
	GB/T15451-95

	电导率（25℃）
	us/cm
	＜3000
	＜2500
	＜2500
	参照电导仪说明书

	全铁（Fe）
	mg/L
	＜1.0
	＜1.0
	＜1.0
	GB 5750

	氯离子（Cl_）
	mg/L
	＜200
	＜200
	＜350
	DB44/T15453-95

	浓缩倍数
	
	4～8
	4～8
	4～8
	

	铜离子
	mg/L
	＜1.0
	＜1.0
	＜1.0
	GB/T13689-92

	细菌总数
	个/mL
	＜ 1X10³
	＜1X10⁴
	＜1X10³
	GB 5750

	浊度
	FNU
	＜20
	＜50
	＜20
	GB/T15953.1-95

	碳管腐蚀速度
	
	0.075mm/a
	GB50050-2007

	铜管腐蚀速度
	
	0.005mm/a
	GB50050-2007


2）加药方式：（采用自动加药设备）
水质处理药剂主剂控制指标执行以下内容标准：
	项目
	单位
	冷冻水
	冷却水
	供暖热水

	钼酸盐（MoO4计）
	mg/L
	30～50
	4～6
	30～50

	钨酸盐（WO4计）
	mg/L
	30～50
	4～6
	30～50

	亚硝酸盐（NO2计）
	mg/L
	＜800
	＜800
	＜800

	亚硫酸盐（SO4计）
	mg/L
	＜200
	＜200
	＜200

	聚合磷酸盐（PO4计）
	mg/L
	10～20
	5～10
	10～20

	硅酸盐（SO4计）
	mg/L
	＜120
	15～25
	＜120

	聚丙烯酸
	mg/L
	1～5
	1～5
	1～5

	聚马来酸酐C4H2O3
	mg/L
	1～5
	1～3
	1～5

	有机磷酸盐
	mg/L
	3～8
	3～6
	3～8


3）冷却塔要求：使用前及使用结束清洗一次，使用期间每周清洗一次，高温天气视情况另行增加清洗次数。每天定时排污，并记录排污时间。
4.8锅炉保养
1）日常巡检维护中发现故障缺陷，若无法即时处置且锅炉可维持正常运行的，须纳入月、季、年度检修计划，按计划开展锅炉定期维保作业。
2）锅炉运行2-3星期，对以下方面进行保养：
a.对自控系统设备、仪表进行完整检测校准，水位、压力等核心检测仪表与自控设备须运行完好；
b.对对流管束、节能器开展检查，表面存在积灰时须彻底清理；若检查无积灰，后续可将检查周期调整为每月 1 次；连续检查仍无积灰的，可延长至每 2～3 个月检查一次。同步查验管道焊缝位置有无渗漏现象，发现渗漏须及时检修处理检查；
c.检查鼓、引风机轴承座油位是否正常，冷却水管畅通；
d.水位表、阀门、管道法兰等处如有渗漏应予以修复。
3）锅炉每运行 3 至 6 个月须停炉开展全方位检修维保，除完成前述全部检查作业外，还需落实以下锅炉专项保养：
a.对电极式水位控制器的水位电极定期清理；压力表使用满 6 个月须完成校验校准。
b.打开节能器、冷凝器顶盖，清除管外积灰，并拆除弯头，清除内部污垢。
c.清除锅筒内部、水冷壁管内以及集箱内的水垢和泥渣，并用清水清洗，清除水冷壁及锅筒着火面烟垢、炉灰。
d.全面查验锅炉内部与外部，重点核查受压部件焊缝、钢板内外壁腐蚀状况；一经发现缺陷须及时检修。缺陷程度较轻的，可顺延至下次停炉期间统一处置。若排查存可疑隐患但暂不影响安全运行，须完整做好台账记录，留存备查。
e.检查引风机的滚动轴承是否正常，叶轮和外壳的磨损程度。
f.根据检修需求拆除炉墙、外壳及保温层，开展深度全面检查。若存在严重破损构件，须修复合格后方可恢复设备运行；检修全部情况、处置记录统一登记至锅炉安全技术登记簿。
4）锅炉运行一年以上应作下列锅炉保养：
a.对燃料输送系统设备、烧器进行全面检查和性能检测。检查燃料输送管线的阀门仪表工作性能，检测燃料切断装置的可靠性。
b.对所有自控系统设备和仪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行全面的试验和检修。进行各联锁装置的动作试验和测试。
c.进行压力表、安全阀、水位表、排污阀、蒸汽阀等性能检测、维修或更换。
d.进行设备外表的检查、维护和油漆。
4.9新风机组、空调机组管理及维护要求
1）定期更换新风箱、空调箱过滤网，做好相关记录；
2）检查送风机工作状况有无异常噪声及震动；
3）检查送风机传送带是否开裂或断裂并及时更换；
4）检查变频器工作是否正常；
5）检查进、出风阀是否完好，及时调整开启度；
6）检查积水盘是否漏水有无腐蚀；
7）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牢靠有无松动并紧固；
8）检查蜗壳，叶轮是否完好有无变形；
9）表冷器清洗；
10）送风机轴承，叶轮轴承加高速润滑油；
11）送风机电机绝缘测试；
12）新风箱、空调箱内部整体清洗；
13）新风、空调系统末端送回风口、滤网清洗；
14）定期组织对水阀进行开关。
4.10空调滤网保养
1）空调滤网维保工作重点在春秋两季开展；维保频次要求：全年整机点检、室外机组清洗保养不少于 2 次；风机盘管滤网、Y 型过滤器清洗消杀，室内空调滤网养护及外机清洁每年各执行 2 次，特殊区域可根据设备实际运行负荷酌情增加清洗频次；同步完成多联机空调系统运行工况全面检测。
2）特定区域、手术室、ICU每月清洗保养；
3）日常例行巡检中，若发现出风口存在积尘污垢需清洗的，应即刻开展清洗作业。
4.11热交换器保养
1）螺栓紧固检查
2）压力表检查
3）阀门法兰渗漏检查
4）过滤器清洗
5）电动调节阀检查。
（五）档案管理要求：
1、制冷及空调系统档案：建立完整专项档案，档案资料需填写详细、准确、清楚，填写人应签名。使用计算机管控和数据自动采集的，可定期打印汇总报表或采用数字化存储形式留存原始运行数据。档案需完整体现空调系统运行工况与安全管理全过程，配套相关图纸资料，并随设备、工况变动及时更新；各类资料分类规整存放、条理清晰，便于查阅核对，同步编制分类资料台账。
2、制冷及空调系统档案：包括技术档案、管理档案和运行档案。
2.1技术档案：包括设备明细表，主要材料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明及检（试）验合格证明，设计图纸及变更，竣工图（含更新改造和维修改造），使用说明书和校正记录报告，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设备、风管和水管系统安装及检验记录，管道试验记录，设备试运转及调试记录，设备使用、维护手册等内容。
2.2管理档案：包括人员培训和考核，安全管理，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管理，承包商管理，配件及耗材使用管理等内容。
2.3运行档案：包括值班记录，报修服务记录，设备和系统部件的维修和更换情况记录，空调系统及空气过滤器清洗、消毒记录，空调末端房间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记录，事故分析处理记录、外来人员进出登记、交接班记录、设备运行记录、巡回检查记录、维护保养记录、运行工作日志、系统运行总结和分析资料、能源消耗和分析记录等内容。冷水机组、热交换器和机房日常运维及运行参数记录运行期间每2小时记录1次。冷却塔运行状况巡查运行期内每周1次。
（六）维保人员配备要求：
[bookmark: _Hlk19797463]1、根据项目实际需求配备一支由1名项目经理带领的专业技术运行团队，并配备检测仪表和维修设备进行全年365天*24小时驻场服务。具体人员安排如下：
1.1白塔院区（含社区）：常驻项目主管1名、技术人员5名；
1.2山塘院区、康复院区：常驻项目主管1名、技术人员5名。
2、所有运行班组人员需经过专业的安全培训、考核，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
3、所有运行班组人员需掌握防火、灭火的基本技能；空调的管理知识和技能；接受医院感染控制、消毒知识的培训，掌握防止空气生物污染物传播和空调系统二次污染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项目主管需熟悉空调系统工作原理和运行特点，具有安全意识、节能意识和应急指挥能力。需定期检查人员的工作情况和系统的工作状态，对检查结果应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对系统运行和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5、所有运行班组人员需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项目主管需定期检查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6、保持办公室、机房、旧品库物品堆放整齐、地面清洁。制冷机房不能作为人员使用空间，确保只允许专门技术人员可进入机房对设备进行必要的维护。机房或专用机房内部不应有明火存在，并要时刻监视制冷剂浓度同时确保通风流畅。除了一些机房内设备所需的工具、备件和压缩机润滑油以外，机房不应用来贮存其他东西。任何制冷剂、易燃或有毒物质应按国家法规的规定存放。
（七）伴随服务：
1、设备出现故障，接采购单位通知后，必须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维修，常规故障在2小时内处理完毕，非常规故障处理4小时内完成（包括常规部件的更换，非常规部件更换，且更换的配件须为原装配件），损坏更换的配件交采购单位。
2、设备故障须向采购单位提供：故障原因，解决方案，配件报价，维修所需时间及维修配件的质保时间，在得到确认后方可更换维修。采购单位也可自行采购零部件交成交单位更换维修（并不再收取任何其他的相关费用，如劳务、交通费等）。
3、建立配件库，现场配备常用配件及材料。
4、单价300元以内的配件损坏（不包含冷媒），包含在维保价中，单价超过300元（含300元）的配件损坏，按流程及时更换。配件质保期为1年，1年内再次损坏，中标单位免费更换（采购单位有权自行采购配件或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维保配件价格，由成交单位供应配件的，配件费经审计后按审定价支付）。
5、成交单位不能按时恢复系统正常运转的，采购单位可自行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风险和费用应由成交单位承担。
（八）考核要求：采购单位每月对成交单位提供的服务进行服务质量考核。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
情况
	考核
理由

	1
	工作流程及管理制度的执行
	违反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的执行，扣款500~1000元；给医院带来损失的，直接责任除赔偿损失外，扣款5000元；间接责任，扣款3000元。
	　
　
	　
　

	2
	响应的及时性
	维修不及时视影响程度，扣款50~500元。
	　
	　

	3
	维修、维保的质量
	维修不达标扣款200~2000元；维保没有达到标书的考核标准的，每项扣款100~1000元；上级部门检查或重大活动中发现问题，每项扣款100~1000元。
	　
	　

	4
	其他方面的工作情况
	如：清场不及时，相互推诿，领导现场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等，每项扣款50~200元。
	　
	　

	5
	病区的满意度
	根据病区反馈的情况，经查实视情节轻重，扣50~500元。
	　
	　

	6
	2880专线的满意度
	根据实际情况，视情节轻重，扣50~200元。
	　
	　

	1、上级部门检查发现问题，罚款1000元/次。
2、人员缺岗，罚款2000元/次。人员缺岗三次，取消合同。
3、常用配件库配备不足，罚款3000元/次。


五、综合说明：
1、磋商响应单位须在响应文件中明确说明是否响应采购文件中提出的全部服务内容与要求。如对其中某些条款不能响应，应逐条列出；未列出的条款视为完全响应。
2、本次采购活动不接受联合报价。
3、项目报价应包含承包期内综合服务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驻场人员费(人工费、节假日加班费及中夜班费差旅食宿费等）、维护保养、维保期间免人工费用的清洗等相关人工及培训费用及保养辅材费用、系统维护、管理、保险、利润、税金、代理服务费、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4、履约验收：
4.1按照《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4〕7号）相关要求，组织开展项目履约验收工作。
4.2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政府采购合同等文件是履约验收的主要依据。当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履约验收条件满足时，成交单位可主动联系采购人启动履约验收程序。
4.3组织履约验收前，采购人将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制定验收方案，明确验收时间、方式、程序等内容。成交单位应按照验收方案要求，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4.4验收内容及标准应至少涵盖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服务过程文件资料完整性、数据准确性等。
5、服务期限：两年。
6、服务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六、政府采购政策：
1、中、小企业：根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规定：
1.1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1.2依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3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1.4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5本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才可享受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6若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为虚假声明则视同提供虚假材料，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处理并报请政府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根据《关于贯彻执行绿色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和支持
监狱企业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苏财购〔2020〕10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如供应商认定本企业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提交《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未提交则不享受相关价格扣除政策。
3、监狱企业：根据苏财购〔2019〕10号文，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如供应商为监狱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未提交则不享受相关价格扣除政策。
4、绿色采购：根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供应商需提供该产品有效期内的认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5、若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认定证明等材料为虚假材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处理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七、关于对参与供应商信用记录的政府采购要求
1、采购代理机构会在接收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登录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并将查询结果递交评审小组。
2、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进行资格性审查时，应根据查询结果对供应商的不良信用记录逐项甄别确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信用记录属于应依法拒绝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的失信信息，存在此类失信信息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2.1政府采购严重违法记录，即供应商被全国各级财政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在处罚有效期内的。
2.2财政部门与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惩戒的失信信息，包括：
2.2.1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2.2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2.2.3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中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或者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200 万元及以上数额罚款（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的信用记录。处罚生效日至提交响应文件日未满三年的。
2.3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2.4供应商若在经营活动中受到罚款的，请携带相关地方、部门对较大数额认定标准的证明材料，与响应文件一并提交。若无法提供，则可能承担响应无效等相应不利后果。
2.5对存在失信信息的供应商，由失信供应商进行确认。同时，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根据评审小组确认的失信信息，登录相关来源网站页面进行复核并打印，作为证据留存。



四、评审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评审方法
1、本次磋商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采购人书面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2、评审时，磋商小组成员分别对每个有效响应单位的响应文件进行评价、打分；各有效响应单位的评委评审得分，按所有评委评分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响应报价得分根据各磋商单位最终报价直接计算得出；响应单位综合得分=评委评审平均得分 + 响应报价得分。
3、如出现综合得分最高的响应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时，以最后磋商报价较低者优先；如最后磋商报价也相同的，则以技术指标较优者优先；如技术指标仍相同，则由磋商小组投票表决确定成交供应商。
二、综合评分标准：
（一）价格分（10分）
1、响应总报价低于或等于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的，视为有效响应报价；超过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的响应报价，视为无效响应报价。
2、在所有有效响应报价中，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报价作为磋商基准价。
3、磋商报价得分按以下公式计算（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终磋商报价）×价格权值×100
（注：本项目价格权值为10%）
4、评审时将综合分析总报价及各分项报价的合理性、报价范围的完整性，核查是否存在重大错报或漏项。如供应商响应报价中存在漏项，则按以下规则处理：
4.1价格评审时，须在该供应商报价基础上加上漏项部分的价格，漏项部分价格按所有参加磋商供应商中相应部分的最高报价计算；
4.2若该供应商最终成交，其成交总价不予调整，漏项部分所需费用由该供应商自行消化承担；
4.3如漏项内容构成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的，将直接取消其成交资格。
（二）技术方案（60分）
1、项目维保方案：方案内容全面科学、操作性及实用性强、针对性强的得9分；方案内容较全面科学、操作性及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的得6分；方案内容简单、操作性及实用性一般，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安全服务措施：安全隐患研判分析全面合理，防控防范措施科学可行、实操性强的得9分；安全隐患研判分析较全面，防范措施可行性较强的得6分；安全隐患分析简单片面，防范措施科学性、可行性一般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3、服务重点难点分析及解决措施：方案内容全面科学，解决措施实用性强及针对性强的得9分；方案内容较全面科学，解决措施实用性及针对性较强的得6分；方案内容简单，解决措施实用性及针对性一般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4、内部管理及规章制度：内部管理架构设置全面科学，运行机制与考核标准规范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得9分；内部管理架构设置较完善，考核制度及评定标准合理，可行性较强的得6分；内部管理架构基本全面，运行制度及考核标准可行性一般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5、投入设备、设施及相关配件配备：设备工具和配件库专业性强、品类齐全且配备数量最多的得8分；设备工具和配件库专业性较强、品类较齐全且配备数量较多得5分；设备工具和配件库专业性一般、品类及配备数量较少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6、服务保障承诺：服务保障承诺科学合理、保障措施实用性强及针对性强的得8分；服务承诺较完善，保障措施实用性强及针对性较强的得5分；服务承诺基本全面，保障措施可行性一般的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7、应急措施预案比较：方案内容全面科学，应急措施实用性强及针对性强的得8分；方案内容较全面科学，应急措施实用性及针对性较强的得5分；方案内容简单，应急措施实用性及针对性一般的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三）人员配备（12分）
1、拟派运维服务团队成员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证书的得2分。
2、拟派运维服务团队成员具有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及安全员B证的得3分。
3、拟派运维服务团队成员具有与本项目服务相关专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的得7分。
注：以上1-3项，响应文件中需提供相关人员相应的证书复印件及响应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资料不全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四）响应单位综合履约能力（18分）
1、响应单位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提供一份得2分，最高得6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查询证书截图，提供资料不符合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2、响应单位具有中央空调清洗企业能力等级证书的得2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未提供的不得分）。
3、响应单位2023年6月1日至今完成过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份得2分，最高得10分（响应文件中需提供完整合同扫描件或复印件，未提供的不得分）。



五、合同主要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就此次成交的【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的相关事宜，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书，以兹共同遵守。 
一、定义 
以下术语有特定的含义： 
服务是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工作和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它义务。 
合同价款是指根据成交单位的响应文件和合同规定，乙方在正确地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价款。 
甲方是指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实际购买和接受服务的单位。
乙方是指合同中规定的提供服务的单位。 
损失是指合同一方因不履行合同义务而导致另一方及第三方的各种损失的费用，还包括守约方为减轻损失或维护权利而需支付的各种调查费用、车旅费用、律师费用等。 
二、合同项目及期限 
1.服务内容：乙方负责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的服务工作。
2.服务期限：两年，2026年   月   日-2028年    月    日（具体以实际提供服务为准）。
3.服务地点：根据甲方指定地点。 
三、合同总价款
合同金额（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此价款包括但不限于驻场人员费(人工费、节假日加班费及中夜班费差旅食宿费等）、维护保养、维保期间免人工费用的清洗等相关人工及培训费用及保养辅材费用、系统维护、管理、保险、利润、税金、代理服务费、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四、付款方式
1.付款步骤：
1.1 合同签订后，维保费用每季度支付一次。当季的维保费在次季度的第一个月支付（扣除考核扣款）。乙方提供合格服务发票后由甲方向乙方支付每季度最终的结算款项。
1.2 甲方将对乙方服务工作进行考核，每月考核结果与服务费用挂钩。
1.3 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协商维保配件价格，甲方有权自行采购配件。由乙方供应配件的，配件费经审计后按审定价支付。【单价300元以内的配件损坏（不包含冷媒），包含在维保价中，单价超过300元（含300元）的配件损坏，按流程及时更换。 配件质保期为1年，1年内再次损坏，乙方免费更换】。
2.根据国家现行税法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税费均由甲方承担；根据国家现行税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如乙方在履约过程中产生额外的收益，归甲方所有。 
3.甲方支付此项费用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包括个人），如因社保、医保或工资等问题与员工发生纠纷，应自行解决，与甲方无关。
4.确因甲方工作需要，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完成一些突击工作。如：安排服务人员（内部）临时加班。相关费用均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不再另外支付。
5.乙方未开具发票或开具发票不符合规定的，甲方有权暂缓支付相应款项，因此产生的损失及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
6.付款方式：银行账户转账。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乙方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五、甲、乙双方的责任
1.甲方责任： 
1.1根据甲方采购要求及乙方响应文件中的承诺，对乙方提供的服务及履行本合同情况实行验收。
1.2甲方必须满足本采购文件相关要求。
2.乙方责任： 
2.1乙方根据甲方有关要求，积极主动保质保量地完成此项目。
2.2乙方必须满足本采购文件要求。
六、伴随服务：
1.设备出现故障，接甲方通知后，必须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维修，常规故障在2小时内处理完毕，非常规故障处理4小时内完成（包括常规部件的更换，非常规部件更换，且更换的配件须为原装配件），损坏更换的配件应交由甲方。
2.设备故障须向甲方提供：故障原因，解决方案，配件报价，维修所需时间及维修配件的质保时间，在得到确认后方可更换维修。甲方也可自行采购零部件交乙方更换维修（并不再收取任何其他的相关费用，如劳务、交通费等）。
3.为保证服务及时性，乙方须为项目建立配件库，现场配备常用配件及材料。
4.乙方不能按时恢复系统正常运转的，甲方可自行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风险和费用由乙方承担。
七、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1.1在合同生效后，甲方无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款 5%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足。 
1.2甲方逾期付款的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每天万分之四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总额不超总价款的5%。
2.乙方的违约责任： 
2.1在合同生效后，乙方无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款 5%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足。 
2.2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提供服务，不能完成合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款 5%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足。 
2.3乙方必须自己完成合同内容，不得自行分包，否则，甲方有权按乙方不能完成合同处理。 
2.4乙方应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如苏州最低工资标准和其他规定），负责乙方员工的生病、事故、伤残、死亡和劳务纠纷，甲方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2.5乙方负有对自己员工的安全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八、不可抗力 
1.如果乙方和甲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因乙方或甲方先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后遇不可抗力的情形除外。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其他双方商定的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在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双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九、争端的解决    
1.甲方和乙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天内仍不能解决，可向有关合同管理部门提请调解。   
2.如果调解不成，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3.诉讼费由败诉方负担。 
4.因合同部分履行引发诉讼的，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十、违约终止合同 
1.在甲方因乙方违约而按合同约定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1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服务。 
1.2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他任何义务。 
1.3如果乙方在本合同的竞争或实施中有腐败和欺诈行为。为此，定义如下：“腐败行为”是指提供、给予、接受或索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影响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或合同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欺诈行为”是指为了影响采购过程或合同实施过程而谎报事实，损害甲方的利益，包括响应单位之间串通，人为地使采购活动丧失竞争性，损害甲方所能获得的权益。 
2.如果甲方根据以上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甲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提供服务类似的服务，乙方应对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并且，乙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3.如果甲方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十一、破产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不给乙方补偿。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权利。   
十二、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合同变更终止的规定
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指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十三、履约验收：
1.按照《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4〕7号）相关要求，组织开展项目履约验收工作。
2.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政府采购合同等文件是履约验收的主要依据。当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履约验收条件满足时，乙方可主动联系甲方启动履约验收程序。
3.组织履约验收前，甲方将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制定验收方案，明确验收时间、方式、程序等内容。乙方应按照验收方案要求，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4.验收内容及标准应至少涵盖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服务过程文件资料完整性、数据准确性等。
十四、合同转让和分包
本项目不得转让和分包。 
十五、需要补充的合同条款
（根据评审过程中或者商务谈判时商定的条款和条件在订立合同时标明）。 
十六、合同生效 
1.双方签约人为各自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 
2.本合同系指本文件及其附件中的所有部分，采购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乙方在采购过程中的澄清和承诺等为本合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3.本合同经双方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合同章）后生效。 
4.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采购代理机构【壹】份，各份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6.合同修改：除甲乙双方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六、附件格式
格式1：磋商响应报价表（详见苏采云系统《开标一览表》）                            

磋商响应报价表
磋商响应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总价（元）
	服务期限

	
	
	

	投标报价（大写金额）


注：1）报价金额全部采用人民币表示。
2）响应报价不得超过本次采购预算金额及各分项预算最高限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2：分项报价明细表

分项报价明细表
	
序号
	服务院区
	分项预算
最高限价（元）
	服务期限
	响应报价（元）

	1
	白塔院区
	1199093.20
	两年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280.00
	
	

	3
	山塘院区
	188256.00
	
	

	4
	康复院区
	1281306.80
	
	

	合计
	（大写）           （小写）


说明：1）报价表包含投标单位各项成本核算和投入的成本明细，合计金额应与开标一览表合计金额一致；否则，以磋商响应报价表（开标一览表）为准。
2）响应报价不得超过本次采购预算金额及各分项预算最高限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3：关于投标报价合理性的澄清说明（若涉及）

关于投标报价合理性的澄清说明

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本公司愿就由贵中心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项目编号）的磋商活动进行响应，对于本公司的响应报价合理性作出说明如下：
	响应单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自拟答复并根据磋商小组关于澄清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1]备注：根据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要求，在评标过程中出现供应商“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或者“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响应报价50%的”或者“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或者“磋商小组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时，磋商小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政府采购文件                                


1

格式4：
磋商响应函
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
我方收到贵公司 （采购编号）号磋商采购文件，经仔细阅读和研究，我方决定参加磋商。并向贵公司承诺：
1、愿意按照磋商采购文件的一切要求，提供以上所有服务，总价格及明细见《磋商采购响应报价表》。
2、如果我们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严格履行磋商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质、按量履行服务义务。
3、我方同意按磋商采购文件中的规定，我方的响应文件有效期限为磋商开始后90天。
4、我方愿意提供贵方在磋商采购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也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我方磋商文件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是真实的、有效的，若有虚假，我方愿承担一切责任。
5、我方愿意遵守磋商采购文件中所列的收费标准。
6、我方承诺该项磋商开始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不作任何更改和变动。我方同意被确定成交后若不履行我方响应文件的内容要求和各项承诺及义务的即被视为违约，我方成交资格将被取消。
7、我方同意我方若无法按约定条款履行义务等行为，采购方有权取消我方的成交资格。
8、如果我方被确定成交，我方愿意在签订合同时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支付成交服务费，逾期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最高利率计付利息；
9、与本磋商有关的通讯地址：
单位：                               联系人：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供应商名称：（单位盖章）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5：项目实施方案（请响应单位自拟）




格式6：偏离表

偏离表（技术、服务、商务）

	序号
	采购服务要求
	响应内容
	偏离说明
（正偏离、负偏离、无偏离）

	1
	
	
	

	2
	
	
	

	3
	
	
	

	4
	
	
	

	5
	
	
	

	...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7：服务人员名单

服务人员名单
	序号
	岗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14051680]

[bookmark: _Toc264146712][bookmark: _Toc264146639][bookmark: _Toc314051681]

格式8：
类似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时间
	合同金额
（人民币）
	业主单位
	备注

	1
	
	
	
	
	

	2
	
	
	
	
	

	3
	
	
	
	
	

	4
	
	
	
	
	

	5
	
	
	
	
	

	
	
	
	
	
	

	
	
	
	
	
	

	
	
	
	
	
	


注：附合同复印件。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9：
供应商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采购编号：

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

我公司愿参加本次（项目名称）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我公司在响应文件中所有关于磋商资格的文件，证明与陈述均是真实的、准确的。若有违背，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10：

法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姓名）系（响应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响应单位名称）的（姓名）为我公司被授权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的采购活动。被授权人在磋商、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这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被授权人在授权委托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委托的撤销而失效，除非有撤销授权委托的书面通知，本授权委托书自投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响应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11：
供应商情况表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盖章）
	
	注册号
	
	电话
	

	企业地址
	
	注册资金
	
	传真
	

	一、单位简历及机构
	

	二、单位优势及特长
	

	三、单
位
概
况
	职工总数
	
	其中：中级职称人员
	

	
	资产总计：  万元；资产净值： 万元；股东权益：   万元

	
	营业面积（含厂房面积）：   M2，产权：  M2，租：   M2

	
	销（零）售额：    年     万元；     年：      万元

	
	实现利润：    年        万元；      年：     万元

	
	主
要
业务
	

	
	
	

	
	
	





格式12：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财购〔2022〕1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苏州市立医院的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苏州市立医院空调维保服务，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响应单位：（盖章）
                                                日期：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服务类项目中供应商若使用退休人员，将不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3.《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所填的行业应与本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一致，不一致的不可享受相应政策优惠。本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以采购文件三、采购需求规定为准。
4.如未对（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进行勾选，视同非中小微企业，不可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5.成交单位为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将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格式13：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苏州时代招投标有限公司单位的（采购编号及项目名称）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备注：1.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②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③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④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⑤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2.成交单位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将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
3.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格式14：响应单位与其他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表


响应单位与其他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表
	与响应供应商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单位名称
	控股、管理关系情况说明

	
	

	
	

	
	

	
	

	
	

	
	


注：响应单位应当按实填写所有与之有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


响应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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